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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百六十五次會議 

—九五〇年二月九日萆期四下午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席 M r C BLANCO(古巴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中 國 、 古 巴 、 厄 瓜 多 、 

诈及、法蘭西、印度、那威、大不列顚及北褒爾蘭聯合 

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、南斯拉夫。 

一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（ S / A g e n d a 4 6 5 ) 

― A 過 議 事 日 程 

二 印 度 - 巴 某 斯 坦 問 題 

(a ) 聯合國印度-巴某斯坦間題委員會爲檢送該 

委員會第三嗨時報吿書 (S/1430 S / 1 4 3 0 / 

Add 1 S / 1 4 3 0 / A d d 2 及 S / 1 4 3 0 / A d d 3 ) ― 

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致聯合國祕書長函 

( b ) 加 拿 大 駐 聯 合 國 常 任 代 表 G e n e r a l Me 

Naughton爲檢送其關於印度巴某斯坦間題 

之 報 吿 書 （ S / 1 4 5 3 ) ̶ 九 ï 〇 年 二 月 三 日 致 

安全理事會主席函。 

二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

議 事 日 每 當 猙 通 ^ 。 

三 印 度 -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（ 續 B I J ) 

巴 某 斯 坦 代 表 S i r Mohammad Zafrulla K h a n 聯 

合 圃 印 度 巴 某 斯 ; S 間 題 委 員 會 * 席 M r D A Legui 

zamon及該會其他委員應主席之請，列席安全《J 

事 會 , 議 。 

* 席 這 次 * 譏 當 和 M 前 各 次 會 議 一 樣 ， 仍 用 

卽時傳譯把本問題關係各方所作聲明馎譯下來。 

昨天散會的時候，巴某斯坦代表正在向M事會 

提 出 聲 明 所 以 本 席 現 特 請 他 繼 續 發 言 。 

Sir Mohammad Z A F R U L L A K H A N ( 巴 某 斯 坦 ) 抱 

歉得很本人的聲明這麽長，也許理事會快要開始 

感到厭倦了。但是本人相信，大家終會覺得理事 

會 現 在 所 議 的 這 個 間 題 ， 實 在 闕 係 非 大 — — 不 

但 對 當 事 各 方 而 言 B 8?本人開端所說（第四六三 

次會議）卽對維持國際和平而言，也是有雷大關係 

的——並a淵源深遠，枝節繁複。本人更願確言， 

明知本人所佔理事會寶貴時間太多，但是理事會s 

沒肴手决定此刻究應採取何種途徑解决這個間題M 

前 澈 底 了 解 ， 實 有 i l 要 。 

本 人 要 在 沒 有 繼 績 向 理 事 會 發 言 W 前 說 明 一 

事。昨天下午(第四六四次會譏），Sir Benegal N Rau 

說，本人在那天會議席上向理事會狻表的潁一部分 

聲明中，曾把若干他所未說的話，也轉嫁到他頭上， 

本人赏時鹅了，自然有些惶感和不快。 

理事會《J^âB得本人昨天下午在聲明終了時所 

說的m。但是除此而外，本人還曾親自檢訂這個事 

情，也曾細,(：重新研究Sir Benegal N R a u 赏 時 所 

說 的 話 和 M r Setalvad先前所說而本人昨天也曾 

提及的話。本人敢請主席允許，儘三、四分鐘內說 

明這一些。 

Sir Benegal N Rau曾說（第四六三次會議）另 

外一個死硬的誤解，爲罄個咪什米爾爭嬙乃是該 

邦大君宣佈加入印度Wfé果。舆相恰恰相反。這個 

舆相是不怕>S覆申述的。咪什米爾境外的侵略者，在 

-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二日開始侵入咪什米爾谷地。 

這是一個不難根據各種紀載來證明的歷史事實。據 

本 人 所 知 無 人 曾 對 這 個 事 實 加 W 否 認 。 大 君 饔 

送加入書的函件，是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寫 

的 

Sir Benegal N R a u 然 後 引 述 大 君 函 件 中 涉 及 

部族入侵事件的若干段。但遑這個函件也曾在Sir 

Benegil N R a u 所 未 引 述 的 - 段 裏 接 着 說 過 下 列 

幾句話——這些話描述髒個爭餛如何肇自部族入侵 

的 I t 形 原 是 想 送 給 蒙 巴 頓 爵 士 看 M — — 現 在 本 人 

姑 H 只 引 一 句 本 邦 所 有 回 教 及 非 回 教 人 民 槪 而 

言 之 毫 未 參 與 。 這 是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箕 的 。 

關 於 這 個 事 件 M r Setalvad在一九偶八年—月 

二十三日（第二三四次會讖)代表印度向安全理事會 

發 言 的 時 候 說 遇 下 列 一 段 話 

這樣一來入铰咪什米爾事件便在一九四七年 

十月二十二日發生了。首先遭$攻撃的地點是咪什 

米爾邦内叫做Muzaffarabad的地方。最値得注意的 

一事就是一直到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入侵事 



件——就是部族人*入侵事件——發生時爲11*， 

D o g r a s 人 從 未 發 生 殺 戮 I f 事 。 有 人 迭 向 理 事 會 訴 

說，Dogras人殺戤了回教徒，因此那些部族人衆 

——也是信奉回教的——才從境外歸來相助，這個 

說法是完仝不確的。 

Sir Benegal N R a u 事 實 上 雖 未 用 M r S e t a l v a d 所 

用 w 字 樣 何 他 所 指 的 相 1 是 同 - 件 事 情 。 換 句 r s i s , 

如果有人定咪什米爾丼內確有某種名副其實的爭 

端致使那些部族人衆或巴某渐坦國人受了激動,跑 

到啄什米爾邦內助他們同教的人，那末，他便鼸 

爲那種1ft法-是完全不確的。不錯Sir Benegal N Rau 

1É未用過本人昨天下午覆述兩、三次的1fe無事件發 

生 一 語 。 但 是 那 一 锆 係 本 人 槔 述 M r Setalvad所 

提 論 據 的 大 實 。 而 B 就 本 人 所 知 ， 那 侗 喻 據 是 S i r 

Benegal N R a u 所 欲 再 - 褀 述 的 。 那 個 論 據 就 是 十 

月二十二日事件引起单個咪什米爾爭端，罄個瞜什 

米爾爭端肇自十月二十二日的事件。 

至於我們的喻據，則經本人在一九四八年一月 

二十四日安全輝事會接锋舉行的一次會譏(第二三 

五 次 會 讒 ) 裹 ， 趁 答 覆 M r Setalvad的機會加"； i f t 

明如下 

十 月 二 十 二 日 ， 首 次 入 铰 事 發 生 。 在 此 W 

前，印度代表絕對否認咪什米爾邦內曾有尾殺事情 

發生。關於屠殺博形，本人後面就要提及。實則這 

回事件，乃由這些殺戳It事所激起，而是咪什 

人民推翻Dogra暴政的一種連勖，這個連勖:ÎF在逐 

漸擴展中。毫,疑義那些^îiS族人条是表同淸的本 

人JÊ不杏認，賴個巴某斯坦都同淸這個鬭爭。伊是 

這侗連動的前鲦一一首當其銜的戰鬭主力——乃是 

喀什米爾人民自己否則，這個運勖早巳在三天內 

崩潰了。何能持績到現在呢？ 

因此F卩度代表所巳說過的事實和本人所欲說 

明 的 事 實 有 下 列 一 個 眞 i F 分 別 早 在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

W前的幾個星期褢，害、屠殺、滅絶——借用 

記者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通訊稿褢所用的字様—— 

稗 種 I t 事 就 巳 開 始 有 許 多 人 民 遭 殺 戮 了 ， 也 有 

許多人民被》â離家背井了 。卽據新聞報導，Sheikh 

Abdullah自己也於十月二十一日在新德里對報界所 

發聲明中說過——本人昨天引述這話——這次瞀 

搔 是 由 瞜 什 米 爾 造 ^ 邦 軍 隊 這 個 連 動 所 造 成 

的因此Poonch人民——那些曾粹武装起來的人民 

——攞帶婦孺越過邊界和Jhelum河到達巴某斯 

坦境内，取得武器，然後雷回什米爾，開始軍事 

行勖，驅散大君軍隊。這個爭取自由的運動就是這 

麼起來的。 

凡此都狻生在十月二十一日W前。這是本人所 

要辯明的一點。如果在簡要敍述這個論點時，本人 

所 引 用 的 g f t 句 ， 印 度 代 表 實 際 j f e 未 說 & 因 此 他 要 

表 亍 異 讒 那 末 本 人 當 爲 這 事 ; i 歉 。 同 時 本 人 並 當 

說 明 ， 剛 纔 木 人 提 出 的 這 倜 論 點 ， 確 是 借 用 S i r 

Benegal N R a u 和 M r S e t a h a d 自 己 的 話 句 來 

向安全理事會陳述的。 

現在木人將要 f t論如何處理自由嚓什米爾部隊 

的問題。大家乂須知道，自由瞜什米爾部隊係由査 

3瞜什米爾邦人民組成。他們並非外來的人民，他 

們乃是一九四七年八月尾或九月初號召自由運動的 

人 民 。 何 是 這 些 人 不 只 是 ^ 合 之 衆 也 不 只 是 沒 有 

軍事抨驗的普通公民。其中絕大多數都是退伍軍人 

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應召加入印度軍隊襄作戰過 

的。也有若干人,一度曾在咪什米爾邦的部隊服役 

這 次 變 亂 銜 突 起 來 W 後 ， 他 們 脫 離 該 弗 部 隊 參 加 

自由連勖，而不饞績支持大君的政權了。 

大家必須知道的第二件事淸便是，他們完全是 

一 支 步 兵 沒 有 大 砲 沒 有 装 甲 ， 也 沒 有 空 軍 。 當 

委,會到達印度大1^的時候，他們實力計爲三十二 

營，不過要請大家注意，自由瞜什米爾部隊的一營 

只有六五〇人，而印度或巴某斯坦的一營則有八四 

0人，所W是有差別的。再就他們現有軍事装備來 

=s，自由瞜什米爾一營的武器和g己備，也遠較印度 

或巴某斯坦-個IF規營的爲劣。«是大家1«4須記得 

甚至Êl'在-九四七年內和一九四八年初這個自由瞜 

什米爾部隊首則擊潰了大君的部隊，把它趕走，繼 

刖迎撃F卩度開入咪什米爾邦內的部隊，大致互有勝 

負 ， 而 H 還 和 印 度 部 隊 周 旋 了 幾 個 月 闳 守 陣 地 絕 

少損失。這便是自由瞜什米爾部隊的實力、軍備和 

性Ifto . 

有人驃言，1ÊH力圖 i f明，在一九四八年八月 

"後的一段時間內，這個部隊曾經擴大加強了，而 

H 印 度 代 表 所 說 這 是 和 巴 某 斯 坦 應 允 不 利 用 這 

個,間來鞏固陣地或增锥軍力的I f f解相違反的。因 

此，我們乂須首先看看自由瑢什米爾部隊到底有沒 

有變動，到底有那一方面的變勖。如果有變動，那 

個變動是幾時發生的？如果有變動，那個變動是違 

解或芽言的嗨？ 

從 印 度 代 表 提 及 這 捆 解 時 的 措 辭 看 來 ， 他 似 

乎 是 指 一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委 員 會 決 議 案 〔 s / 

1100第七玉段〕1而言。决譏Ik第一部分 f j ;及停火 

欲明J8K^國印度巴甚斯坦問題委員會第一臨時報吿書 
(文件s /mo)的全文，，安全理事會JT式紀錄,第 
3年，一九四八年"I 一月份補編0 



令 ， 其 中 B 段 载 有 如 下 字 樣 印 度 及 巴 某 斯 坦 兩 國 

最高統帥部同意決不探取任何步驟，W擴充査謨咪 

什米爾邦内各該國所轄部隊之軍力。 

首 先 大 家 要 知 道 ， 這 些 只 是 决 集 裏 的 提 ^ 這 

些只是委員會向雙方所作的提譏。只有在雙方接^ 

kl後，纔有;？解或諾言可言。 

其次，大家要注實，這個B段是屬於停火令的 

範園的。這一點非常重要。換句話說首先要停大 

戰 爭 須 停 i h 。 等 到 戦 # a 經 停 I I * 然 後 雙 方 耩 有 

小再慷大所部隊軍力的義務。這個規定顯然要等 

到戰爭巳錚停ih，饞能適用。當戰爭還在進行的時 

候要來規定怎樣作戰的條件，就好比遊戯正在進 

行 的 時 候 要 由 理 事 會 製 定 - 些 怎 樣 遊 戯 的 規 則 一 

樣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委員會原欲按:$就班，建"*體 

制，W便停火，"便休戰， W便舉行全民表决。第 

一步顯然就是停火。A段規定停火事官，乃是B段 

的 前 提 。 段 文 字 如 下 

印度及巴某斯坦兩國政府同意由各該國最 

統帥部同時分別發出停火令 等i？。 

等到停火a經實行，然後IÎ方纔有不再擴大軍 

力的義務。這是合理的，也是可"完全了解的。 

第 二 大 家 要 曉 得 不 但 巴 某 斯 坦 有 義 務 ， 同 

樣印度也有義務。印度代表辯稱八月十三日"後， 

巴某斯坦曾對自由部隊有所幫助，因此犯有違〖义8 

段所載指卞、 ta定或^解的罪嫌。我們就要5t論這 

點，看巴慕斯坦到底幫助過沒有。當時情形如何？;？ 

解或義務何在？事實上戰爭正在進行中，一直到 

次年一月一日，戰爭纔吿停1卜本人誠難了解，當 

此停火尙未實行之時，巴某斯坦或印度所赏信守的 

‧ ̂ 解到底是甚麽。本人相信，印度代表^！！不會碓^ 

奪 理 ， 說 儘 管 印 度 部 隊 織 績 進 攻 對 方 ^ ~ ~ 自 由 瞜 

什 米 爾 或 巴 某 斯 甚 至 不 論 何 人 處 在 對 方 什 戰 地 

位——卻不當採取任何步驟抵杭進攻部隊罷。事 

實上戰爭iF在進行中。不但當時戰爭ÎF在進行中，而 

B印度還在十一月攻勢裏，逐了對方的部隊，估 

領了很大的地方。這是-九四八年十一月的淸形， 

現在印度；？而提出控^，說從八月十三日起一*到 

一九四九年春天It，這些部隊是在擴大了。 

印度曾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發動攻勢乃是不 

可否f&的事實。我們曾請委員會向安全理事會轉達 

一個控訴函件，說明正當委員會從事商擬協定條款 

的 時 候 印 度 卻 在 這 些 地 區 發 動 了 -個攻勢，向前 

推進。我們曾請委員會轉請安全理事會注奮這件事 

I t ̶ ̶ 委 員 會 當 予 u p 辦 一 並 採 取 有 效 步 驟 ， " 免 

淸 勢 再 趨 蓥 化 。 函 件 是 十 - 月 十 九 日 發 出 W 到 了 

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委員會*席就把那個函件轉到安 

全瑰事會了〔S/1196，附件一〕2。原文如下 

巴 某 坦 政 ) f f 茲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注 意 噂 什 米 爾 

境內事態之發展。聯合國印度巴某斯坦問題委員會 

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决瀵案〔S/1100，铕一〇九 

段〕籲請兩國政府在委員會雜去期閱，盡其最大努 

力，緩和當前祭银局勢，W期奠定最後和<平解决爭 

端之某礎。^案當綞雙方接受。現在瞜什米爾事態 

發展，確巳構成印度違K兩阈玫府前在饗應該項呼 

籲時所作諾言之行爲。 

巴某斯坦政； f f謹守此項言。K之,印度則似 

巳决意訴諸軍事行勖，决定咪什米爾間題。査謨 

地展，近有步兵三旅民圑四營野戦砲兵一圑，中 

？砲乓一圑，增援印度軍隊。Naoshera城市設有軍 

圃 司 令 部 計 轄 步 兵 三 師 運 部 隊 一 師 ， 在 R i a s i 及 

Poonch兩地作戦。Snnagar地展，除巳增援歩兵三 

營及野戰砲兵一圑外，另有步兵兩旅開到增援。瞜 

什米爾境内印度g軍亦已大形增強。 

木年九月，印度軍隊約一旅人，進攻Zo〕ila山 

隘 被 撃 ^ 。 十 月 ， 有 一 旅 兵 力 自 査 謨 北 進 ， 圖 羝 

U n , 亦 遭 制 1 1 1 , 同 時 有 一 旅 兵 力 自 J h a n g a r 進 犯 

K o t h , 又 在 J h a n g a r 西 北 十 五 呷 處 受 阻 g â 。 最 近 印 

度軍隊又復發動一大攻勢，所用兵力至少一師3È 

有 装 甲 卓 隊 輔 助 ， 自 R a ] a u r i 進 圖 K o t h 及 M e n d h a r o 

增援部隊：F向Naoshera源源開拔中。其目的顯欲一 

舉而佔領瞜什米爾西部，包括Mirpur, Mangla Head 

工 廠 及 P o o n c h 全 P S 在 內 。 

現在大戰方在此線進行中。印度軍隊發動此一 

攻勢W來難民又巳開始湧入巴某渐坦西部。同時， 

印度軍隊又"至少一旅之兵力，進越Zo j i l a山隘侵 

至Dras防線。一這便是我們馬上就耍提及的北部 

地？5。——上述兩線進攻，均有!箄栎盡掩護之能 

事 。 印 度 之 目 的 顯 欲 立 " 軍 事 方 法 ， 取 得 决 定 勝 

利，使聯合國面臨旣成事實。 

迄今爲止，自由咪什米爾部隊，藉巴某斯tf軍 

隊之少許支持處純粹守勢之地位，勉能阻遏印度 

侵 略 。 巴 f t 斯 軍 尙 未 參 加 戰 鬭 。 但 巴 基 斯 坦 政 

府有不能不鄭重截明者，安全理事會倘不‧*卽採取 

步驟，制 r t *印度軍隊攻勢則巴某斯坦政府惟有一 

反其俥在瞜什米爾境內使用少量 ff規軍隊之政策， 

欲明聯合國印度eg斯â問题s員會第二酶時報g書 
(文件s/" 9 6)的全文，，閱安全理事會止式紀錄,第 

四年，一九四九年一月份補編。 



傾 全 力 " 反 攻 ， 而 免 P o o n c h 及 M i r p u r 兩 區 陷 入 印 

度軍隊之手舍此殆無他途。此舉勢將不免引起巴 

某斯坦與印度兩國IF規軍隊之最大流血戰鬭。截至 

現在爲II：，巴某斯坦政府阇曾媳誠盡力避免此項戦 

la^tfc。因此，當前It勢實有膦大武装衝突範圚之可 

能 。 

巴某斯 i f l曾請委員會將這函件轉&安全理事 

會 。 委 員 會 當 錚 辦 。 

本 人 姑 H 暫 停 片 刻 請 大 家 ) + 實 W 下 - 點 。 委 

辑會要》雙方提伊的诺言——這是印度代表所曾提 

及的一一惟有等到停火"後，纔能見諸實行。這一 

點是很明顯的。在戰爭還沒有停 i l^W前小能要* 

雙方不慷充t:們的軍力。 

同 時 委 員 會 在 離 開 印 度 大 陸 前 往 日 內 瓦 旋 

又轉往巴黎的時候，食籲請兩國政府在該委員會雜 

去 的 時 間 盡 其 最 大 努 力 緩 和 當 時 緊 張 ^ 勢 f e l l 

期 定 最 後 和 平 解 决 爭 端 之 某 礎 。 這 個 呼 ^ 當 , 兩 

圃i&府接受。可是印度f^之不顧，仍然發動攻勢。 

印度對於這個間題怎様回答％?SirGir】aS B i , 

pa.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函件，回答了巴某 

斯 坦 政 府 的 函 件 。 那 是 一 個 相 當 宂 長 的 文 件 〔 s / 

1196附件二〕。本人現在引述其中的第三段 

7oj.h山隘的軍事行 l?r，旨在解除嗨什米爾淹 

域 束 北 方 面 所 受 敵 人 之 威 脅 及 l e h 所 $ 敵 人 之 滕 

5>Ê。 P o o n c h 地 的 軍 事 行 勐 ， 旨 在 肅 淸 通 往 P o o n c h 

之 路 線 該 次 行 勋 結 果 當 將 M e n d h a r 佔 領 。 按 印 

度衞rJc部隊被園於Poonch a 數 閱 月 ， 今 仍 受 包 阇 

中 此 固 委 員 會 之 所 知 也 。 

這個覆函未否認印度採取审事行勒——老實 

說 那 是 一 個 事 實 。 是 它 卻 否 鼸 印 度 # " 實 發 動 大 

规模的改勢它祇承12這些都是小規模的軍事行動， 

而其目的也不過如此。可是不論這些行動的目的如 

何小afe它們的規模怎樣，旣然發K(了那樣的軍事 

行勋，便是違反了九月十九日的决譏â5。那悃决讅 

â? "是委員會提請雙方接受並經雙方同 f JT的。 

儘管事實上印度軍隊JF在那樣做,正在北部地 

展和西部地展同時進攻可是印度卻還提出一個控 

訴說自由瞜什米爾部隊:ïF在那個期間擴充實力。然 

則自由1^什米爾部隊到底應當怎樣辦呢？難道他們 

就只應當饞績退卻喁？如果你被攻撃，忭就不伊乂 

m慷充實力，而B你還乂須株取各镩要的軍事行 

m,來制止侵略，甚至更要在可能It《下，把進攻 

的人撃 iS。 

這個攻勢的具體結果在西線上，F卩度軍隊不<B 

佔 領 了 函 件 中 巳 經 提 及 的 R i a s i , 並 B 佔 領 了 Mend 

h a r 在 北 線 上 ， 印 度 軍 隊 佔 領 r Zo j . l a山隘，後來 

又佔領了 D r a s 和 K a r g i l , 1feB還解除了 L e h 所 受 

的)！力。一看地圖，就可知道這些地方都在印度方 

面 的 停 火 界 線 " 內 ， 是 在 委 , 會 離 開 印 度 並 B 發 

出那個曾錚兩國政府接受的呼籲時，這些地方原是 

在自由咪什米爾部隊手中的。這些地方被佔去了 ，這 

®地方是在八月、九月、十月和十一月被佔去的。 

然而印度政府今天反要控訴自由瞜什米爾部隊 

熵充實力，反要爲此大鳴不平。到底印度政府希望 

什麼呢？郎令承齄曾有不慷充實力的諾言，這個^ 

言也是要對雙方適用的。印度軍隊擴充了進攻了， 

他 們 希 ^ 對 方 仍 然 無 所 事 事 。 P ^ , 難 違 諾 言 就 是 這 

麼一回事喁？難道這就是印度所希镇的嗎？印庹箄 

隊進攻了，而H印度审隊在西線在北線都把自由咪 

什 米 爾 部 隊 防 3 的 地 和 城 鎭 估 領 了 。 

自由咪什米爾部隊的實力如何呢？我這位博學 

的印度朋友曾說，不知怎樣，委,會在製訂一九四 

八年八月十三日的提讖時，竟不完全明瞭自由咪什 

米爾部隊的實力。這個說法，從他所引委員會報吿 

書的字句看來，似乎不無根據。是如說委員會小 

完全H«瞭自由咪什米爾部隊的實力，是小正確的。 

一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委 員 會 曾 和 本 人 在 

咪喇某畢行會譏，把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議^ 

各項規定的小同涵義，加"檢討和剖析。1$引述那 

次會遘IF式#1!錄第九段如下 

M r K o r b e l 績 謂 委 員 會 曾 竭 力 保 , 雙 方 軍 事 

上之均勢，當决讖案屬稿時，委員會對此一均勢因 

素 念 念 小 渠 請 外 交 部 長 注 意 ， 卽 在 巴 某 斯 f f i 軍 

隊撤退以後，自由咪什米爾部隊仍可擁,武装兵士 

三十五營，而無須繳械或撒退。 

這是當時委員會+席的解秤，這是他在解稃委 

顆會提譲時向本人提供的保證。休戦期ta，巴某斯 

坦軍隊將要撒退，ta在另一方面，印度軍隊卻蛾撒 

退 大 部 。 似 此 情 形 自 由 瞜 什 米 爾 地 展 ， 勢 將 P 於 

危險之境。爲了涫除這個疑催起見，主席特請本人 

/±意，卽在巴某斯坦軍隊撒退以後，自由瞜什米爾 

隊仍可擁有武装兵士三十五餐而無续繳械或撒 

現在本人不餐說明這些部隊到底當於何時繳械 

或 解 散 。 本 人 所 要 促 請 大 家 盲 者 ， 委 員 會 提 譁 原 

係根據一項假定而提出，事實上我們接受委員會提 

瀵也是根據那項假定的。那個假定的大奮就是，自 

由瞜什米爾部隊共有兵力三十五營，rfflH各營武装 

都很齊備。時至此刻，如說委員會不曾明瞭自由瞜 

四 



什米爾部隊的實力，自是不很合理的。三十五營是 

自由咪什米爾部隊的實力，無論如何那是委員會 

作爲提議根據的實力。實際上實力蛾有三十二營 

如 果 委 員 會 計 算 略 , 差 池 ， 拿 三 十 7 £ 營 什 根 據 因 

而犯了一憫錯誤的話那個鍺諛也和印戾代表所說 

委員會低估了自由瞜什米爾部隊的實力各節，是相 

牴觸的。不是後來狻覺那個實力變大了 Ifil是估計 

的實力倒有三十五營,實際的實力只有三十二營。 

現 在 轉 到 問 題 的 另 一 方 面 我 們 要 問 那 年 寿 天 

發 生 了 什 麼 事 情 。 { B 在 沒 ; ^ " 論 這 一 方 面 " 前 木 

人 願 贅 一 言 十 二 月 二 十 = 日 和 二 十 五 日 關 於 解 稃 

方 i f i 的 協 定 〔 s / n 9 6 附 件 及 五 〕 ， ] ？ 是 根 據 上 述 

假定Iffi成立的。毫無疑義，當時印度政府是完全知 

道自由咪什米爾部隊的實力的。印度政府知道而H 

頜教遇這些部隊的戦鬭能力。他們不是漫無钳蛾的 

叛民，也不只是叛亂的鳥合之來他們乃是一支戰 

隊，一支精幹的戰鬭部隊。他們曾和装備齊全 

的P1度軍隊作戦，幾乎不分勝負。他們曾和印廣审 

隊周旋達數月之久，頗能罔+陣地。自由咪什米爾 

部隊就是那樣的一種部隊。 

下面就是當時狻生的事情。印度耱理前曾向委 

辑會表不，^怕一旦停入實行"後，這様大的一支 

部 隊 如 不 嚴 加 管 束 就 會 變 成 一 種 危 險 。 因 此 ， 這 

悃部隊的管束和訓練必缉從嚴執行,這個邡隊的艉 

組乂^)¥正規軍辦理。關於這一點，我們在一九四 

九年三月九日向委員會提出了一個建譏。這悃建議 

巳 經 轉 載 在 委 員 會 第 三 報 吿 書 附 件 十 裏 ( S / I 4 3 0 / 

Addl )。茲特引述該附件第十一段如下 

巴某斯坦政府業巳考盧此次會畿所擬之建議， 

1Ê捽於二月八日在瞜喇某舉行會譏時通知委員會 

稱 巴 某 斯 坦 政 府 爲 下 列 辦 法 實 係 確 切 履 行 委 員 

會决議案所定義務之 i :耍條件 

一 現 在 駐 防 前 線 之 自 由 瞜 什 米 爾 部 隊 應 由 

巴 某 斯 坦 JF規 軍 隊 瓜 代 。 

這是當時擬譏的艤糾方式。第二個建議是 

二 所 有 自 由 咪 什 米 爾 部 隊 一 律 暫 從 前 線 撒 

退36在自由咪什米爾境內後方集中,W便在巴某斯 

坦最高統帥郯監督之下重行艉龃訓練蔚爲一支訓 

練優良之步兵，並具各稀要之行政與輔佐人員。 

這個建譏的目的，在把自由咪什米爾部隊大致 

納入；îF規軍的軌道使成一支受管束有訓練的軍隊。 

第三個建譏是 

" 三 此 項 組 編 訓 練 完 成 " 後 ， 所 有 駐 防 前 線 之 

巴某斯坦;ÎF規軍隊，仍由自由喀什米爾部隊瓜代。 

第十二段1Ê銳 委 員 會 j fe曾 得 到 知 自 由 瞜 

什米爾部隊之改編及訓練事官，估計約需時三月 

0 

這是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事情。這是當時爲了便 

於施行委員會决議集有關规定起見而擬譏出來的辦 

法。此外並沒有甚麼祕密行動。二月間，委員會曾 

和我們在咪喇某集會。新德里也曾舉行同樣的會瀵。 

當時委,會所^論的措施，乃是停火Adl後所乂须實 

行的，也是最後處賡那些部隊所須實行的。當時 

建 的 辦 法 F i » 來 如 此 。 印 度 代 表 強 謂 , 這 種 辦 法 乃 

是阻撓舉行全民表决或讓備全民表决的行爲。請問 

阻撓何在？實則阻橈之起，蛾因印)5政府違反前在 

决議Ms裏巳經答應逷的^言，而要堅持在休戰期間 

內把自由瞜什米爾部隊解散並繳械——儘量解散， 

僅11保留最低限度的兵力，"備維持法律和秩序之 

m——可是委員會則經明白擬譏jè規定裁减兵力 

一舉應在全民表决期間實行。這是本人將耍Si:論的 

次一問題。 

到底f卩度所說决譏案规定自由咪什米爾部隊要 

在休戰期閱解散繳械的話對呢，還是巴某斯坦所說 

要在全民表决期問解散繳械的話對呢？關於這一點， 

最好的證據自然就是决譏Ik本身的字句。木人首先 

聲明，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譏涂規定停火及 

休 戰 事 宜 有 提 及 自 由 瞜 什 米 爾 部 隊 從 此 就 可 

完全證明後來擬議要把自由部隊解散和繳械一節， 

"是小想在那個決譏象下辦理的，換句話說，原是 

小想在休戰期閫實行的。這一點，*人巳經一再向 

巴基斯坦政府解稃過了。 

本人剛纔曾經促請安全理事會注f，委員會當 

時 主 席 M r K o r b e l 曾 對 本 人 提 出 一 個 保 J f e 請 本 

人記取這個保I f ，卽在巴某斯坦軍隊撤退"後—— 

自由喀什米爾地區，仍有自由瞎什米爾部隊三十Ï 

營，可供調用。 

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委員會函〔5/1100第-

〇八段〕，第二段(丙)载稱 

此 外 委 員 會 承 鼴 委 員 會 甚 願 縮 休 戰 期 間 

至最低限度，36承！《g決讖桊無意將自由瞜ft米爾部 

隊繳械或解散。 

這 一 段 所 提 及 的 决 案 就 是 - - 九 四 八 * 八 月 十 

三 I I 的 决 讒 * 。 

本人現在引述一九四八;^八月十七日委員會與 

印度政府會讖的簡要紀錄。這個會饞是在那個决議 

âsA過後四天舉行的。委員會報吿書附件十二說 

五 



此外，渠〔+席〕指出，印度政;^可W少齩窜隊 

晳駐境內，伊fi方則傅自由瞎什米爾部隊可"留駐 

原有陣地。 

八月十七曰委員會曾把它對休戰建瀵的解稃， 

明 白 通 知 印 度 政 府 印 度 軍 隊 大 部 撒 ^ " 後 ， 印 度 

方面仍然可以留駐少數印度政府軍隊至在另一方 

面 部 族 人 衆 撒 退 ， 巴 某 斯 坦 志 願 窜 i k î 須 撒 ^ ， 

巴 某 斯 坦 JF 規 軍 須 撤 ^ ， 只 有 自 由 咪 什 米 爾 人 民 

可WW守;？有陣地。委員會本身旣經竭力向印度政 

府說明那個决議^的皆趣，那末印度政；ff就不能装 

作不知那個决譏Ik的明確旨趣了。 

現在我們接肴針論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决;^ 

案〔5 /11%第十五段〕。本人在^論這個決議 l i r的 

時候，將要回到以前的一段期間，以期表明罄個問 

題究竟何由而起，曾經怎様處理。請先讓我們看 

看這些决議案本身有些甚麽規定。一九四九年一月 

五日决議案增補了八月十三日決議l!s第三部分。第 

三部分是和全民表決事宜有閼的。一九5九年一月 

五日决譏Us分段四(a)規定如下 

(a) ^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議Ife第 

一部分及第二部分旣經實施，而委員會認定該邦和 

平狀態巳吿恢復之時，則委員會及全民表決事官耱 

監應與印度政府洽定印度及該邦軍隊最後處攛辦 

法,該項處貭辦法對於s邦安全及表决自由兩端均 

須 妥 爲 顧 及 。 

這是第四段的第一部分。本人JÊ非說這是最 

先提及的，所W在沒做其他任何事淸"前就非把它 

首先付諸實施不可。不過第四段共有兩個部分，這 

是第一部分。說到這裏本人請安全理事會特別注意 

一事。二月七日〔第四六三次會議〕，印度代表大鳴 

不平說委員會提譏雖不曾涉及附屬印度方面的該 

邦軍隊,可是Genera l McNaughton的建議〔S/1453〕 

卻把該邦軍隊拉進*了。實則分段四（a)巳經明白 

規定，等到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旣經實施"後，委 

員會和全民表决事官耱監就営決定印度及該邦軍隊 

最後處置辦法並予"施行，這個辦法對於該邦安全 

及表決自由兩點都绢安爲顧及。 

第 四 段 第 二 部 分 亦 卽 分 段 四 （ b ) 涉 及 八 月 十 

三日決議is第一和第二部分旣經實施W後的暁形， 

亦郎印度萤守軍隊和該邦軍隊最後處置辦法決定" 

後的情形。該段第二部分如下 

八月十三日决議案第二部分A節第二段所列 

地展內現有駐防軍隊最後處^辦法，應由委,會及 

全民表决事宜耱監商同地方當局决定之。 

明 明 白 白 在 賴 個 解 除 軍 備 的 訐 割 崖 ， 自 由 咪 

什米爾部隊的解散和繳械事宜——也可叫做最後處 

it辦法——是要在這個時期辦理的。這就是均勢之 

所在。在休戰時期印度軍隊大年應撒離咪什米爾， 

同時對方也應將部族人衆撒3&，巴某斯坦志願軍撒 

, 1 巴 某 斯 t f l F 规 軍 撤 退 。 這 是 休 戰 時 期 的 事 。 等 

到 這 個 事 I t 完 成 W L 後 委 員 會 和 全 民 表 決 事 官 耱 監 

就要决定該邦境內印度留3軍隊和其他軍隊ft^最後 

處^辦法，同時也要和地方當局商量决定自由瞜什 

米 爾 部 隊 的 最 後 處 賡 辦 法 。 難 這 些 决 議 l i f 的 用 ' 

還 有 甚 麼 可 " 懷 疑 的 喁 ？ 凡 此 都 是 曾 經 明 白 A 知 印 

度政府了的。 

不錯，印度政府前曾提出要把自由喀什米爾部 

隊大量逍散和繳械的間題。^是當時並沒有要在全 

民 表 决 以 前 就 要 解 散 自 由 瞜 什 米 爾 部 隊 的 問 題 發 

生。邁至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八日，雙方都巳接受這 

兩 個 决 譏 案 的 旨 趣 和 解 釋 护 是 印 度 政 府 方 饞 明 白 

而B承鼸自由瞜什米爾部隊所處的正確地位。這見 

沒有問題的。 

本人茲請安全理事會注實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八 

日Sir Gir ja S B a j p a i 致 委 R 會 的 面 件 。 這 個 函 件 

經轉載在委員會第三報吿書〔S/1 4 3 0/Add 1〕附件七 

裏。本；1並請特別注盲這個函件的第三段 

自 由 咪 什 米 爾 部 隊 繳 械 問 題 乃 - 分 期 辦 瑚 的 

事 件 。 首 先 趟 停 大 。 躐 則 須 按 照 一 九 四 八 年 八 

月十三日委員會决議象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所定辦 

法 實 行 休 戰 。 再 則 在 未 骞 辦 全 民 表 决 " 前 , 造 

成可使啄什米爾人民回至自由啄什米爾部隊現所佔 

領 地 展 之 條 件 。 蓋 就 非 回 教 人 民 而 言 非 俟 此 - 部 

隊大量繳械後，彼等殊不欲遷回也。 

這又是很明顯的。Sir Gir ja S Bajpa .自己也認 

爲這些规定表明了這是一悃分期辦理的事件。首 

先 須 停 火 。 其 次 必 鐵 成 立 休 戰 協 定 。 復 次 在 此 

休 戰 期 間 ， 凡 是 應 當 撤 ^ 的 部 隊 都 應 當 撤 ^ 。 再 

其次，他說要配合肴篛備全民表决的計劃造成一 

稗條件，使若千地展遷徙出去的人民可"遷回來他 

又說就那些巳從自由咪什米爾部隊佔領地區遷出 

去的麥回教人民而言，除非自由喀什米爾部隊大量 

遣 散 à 械 就 難 望 他 們 重 新 遷 回 那 些 地 區 。 這 又 B J i 

明 白 白 正 和 分 段 四 （ b ) 的 規 定 相 同 。 分 段 四 （ b ) 

乃是一月五日决議Ik的一部。一月五日决議象規免 

如何造成可以筹辦全民表决的條件。沒有比這規定 

更明顯的了。 

但是後來印度政府開始改變*e的立場。Sir Gir ja 

S Bajpai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日致委員會函，見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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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會第三臨時報吿書附件十一，其中說過下面一段 

I S 

巴某斯坦部隊乂 ^ 全 部 撒 離 査 謨 咪 什 米 爾 邦 

境 至 對 所 謂 自 由 咪 什 米 爾 部 隊 亦 當 在 休 戰 期 間 ， 

妥 , 處 啬 之 方 ， " 便 將 來 可 將 其 》 ! 散 繳 械 。 

這裏再度說明，雖則印度政府改變了立場可 

是當時*B所要求的，也小過準備後來如何把這個部 

隊遺散繳械而巳。 

委員會知道了這個用意，営在一九四九年三月 

十四日答覆了 Sir G,r ja S Bajpai。覆函見報吿書附 

件 十 二 。 本 人 請 引 述 第 二 段 第 二 句 如 下 

去年八月，當商談進行之際，委員會曾向巴某 

斯坦政府說明，據委員會所知自由咪什米爾部隊 

約計三十五營，今八月十三日决議*旣未規走將其 

繳 械 遺 散 ， 故 委 員 會 , 爲 準 此 意 義 及 程 度 而 言 休 

戰 期 間 査 謨 瞜 什 米 爾 邦 内 仍 有 軍 事 均 勢 在 。 

因此當印度政府向委員會提起這個間題的時 

候，委員會便這樣答覆印度政府說吾人巳向巴某 

斯坦政府說明，休戰期間，各方部隊雖巳撒退,m 

自由咪什米爾部隊仍將留êl^境內，其實力約計爲三 

十 五 營 。 

理事會《 乂注意到了印度政府逐漸改變立場的 

It形。二月十八日，^說這是一個分期辦理的事件 

吾人認爲首先賴將八月十三日决議Ik所定第一及 

第 二 兩 時 期 工 作 辦 理 完 竣 其 次 須 株 取 此 種 辦 法 ， 

W便人民回鄉從事全民表决。三月十日，它又《a 

爲;？則。關於這一點委員會签稱：1無此意。 

印度政府又在三月二十八日向委員會發出了一 

悃函件。這個函件載在上述報吿書附件十六第二部 

分褢。據這個函件稱，印度政府堅持，在巴某斯坦 

部 隊 撤 ^ 以 後 ， 凡 經 巴 基 斯 i f l 部 隊 撤 ^ 之 地 厲 當 

此休戰期閱，卽絶不許再有小利該邦之部署。印度 

政府堅持此一立場並再度要求採取行動，將所謂 

這樣一來印度政府的立場便從三月十日所要 

* 的 — — 委 員 會 曾 予 柜 絶 — — 至 對 此 等 部 隊 亦 當 

妥 讒 處 賡 之 方 ， " 便 終 可 將 其 遺 散 繳 械 改 變 到 現 

在所採取的印度政府堅持此一立場，並再度要求 

採取行動，將所謂自由瞜什米爾部隊遺散繳械了。 

我們得到這個要求後，曾在四月十四日發出一 

個函件。本人相信，這個函件不能在委員會痉交理 

事會的文件裏找到，但是曾經載入委員會的紀錄 

裏。這個函件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巴某斯坦政 

府 瞜 什 米 爾 事 務 部 長 M r M A G u r m a n i 寫 拾 委 員 

會主席的。本人現請引述這個函件第七段第三分段 

的原文。在這個分段裏，我們曾經提出這樣的建讒 

在 休 戰 協 定 a 公 佈 雙 方 ： î F 規 軍 隊 a 開 始 撒 ^ 

後，卽可根據一九四九:^一月五日决譲象第四段之 

規定，一面*手論印度及該邦軍隊最後處匿事宜， 

一面眷手論自由啄什米爾部隊最後遨罱事宜。此 

種 3 論 所 達 成 之 協 議 赏 不 妨 礙 全 民 表 决 事 宜 耱 監 

於日後採取其他步驟，以處置印度及該邦軍隊與自 

我們實際上巳經應允印度政府一九四八^三月 

十曰的要求了。換句話說，在休戰協定巳公佈雙 

方正規軍隊巳開始撤退"後，卽可一ifi肴手^1"%印 

度及該邦軍隊最後處{g事宜一面肴手tt論自由瞜 

什米爾軍隊最後處事宜。這個事實，在文件裹面 

是 找 小 到 的 和 當 前 論 點 有 關 ， 因 此 本 人 特 請 理 

四月二十八日，委員會致函印度政府，轉達休 

戰條款。函中說了下面的話，見委員會第三報吿書 

附件二十二分段四（a) 

印度政府當知，自由瞜什米爾都隊之遺故繳械 

問題，不在八月十三日决讖第二都分规定範圍之 

內，因此委員會此時無從處理。委員會深感此一 

問題，關係重大甚願及早?t論，W免延誤。雖印 

度政府所稱印度軍隊能否减至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七 

曰函中所載實力數額iJL外，竭視自由瞜什米爾部隊 

之實際遺散繳械It形而定云云委員會礙難同意 

委員會深信提前研究此事，當可加;^全民表决之 

籌 備 也 。 

我們早經建譏提前研究這個問題了。 

現在稍停一下。情形是這樣的八月十三日决 

i^lk絲毫沒有提及自由瞜什米爾部隊的地方。一月 

五日决議案耩具備第三時期——卽是全民表决時期 

——工作的詳情。八月十三日决瀵*只處理停火時 

期和休戰時期的事宜。從决議粜的文字看來從委 

嘆會對印度政府所提出的解稃看來，再從印度政府 

木身對於我們遞交委員會文件的了解看來似乎印 

度政府明知自由瞜什米爾郤隊繳械遺散事宜，不是 

休狨時期所當考慮的。 

隨 後 又 起 ^ 了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五 日 的 决 議 l k 。 

這個决議Ik是"雙方協譏爲根據的。其中第四段論 

到這悃問題，換句話說，一方面是印度留守軍隊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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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一^面是自由 

-直到 

二 月 十 八 0 I k 印 度 政 府 確 曾 知 道 情 形 就 是 本 人 剛 

纔所說的這侗樣子。自從三月十日"後，印度政府 

便開始改變立場，逑漸增加要求，到後來竟然要求 

在休戦期閱就把自由喀什米爾部隊遣散繳械了。 

進行之責呢？這是應由安全理事會決定的。到底是 

巴某斯坦政府否認卞自己答應辦理的工伶呢？還是 

印度政府想否認它自己答應在休戰期閱辦理的工作 

呢？ 

其次一件値得由理事會注意的事情，就是北部 

地區行政和防務的問題。北部地展，業鋅委員會在 

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發致巴基斯ifl政府函件〔5/ 

H 3 0 / A d d 1附錄十九〕的分段（五）（a)褢界定， 

就 是 該 邦 地 屎 之 在 印 度 軍 隊 現 佔 領 地 " 北 者 ， 伊 

Gilgit Subdivision and Agency不在其內 。 

這個地區間題是印度耱理在他一九四八年八 

月二十日函内〔S/1100第八十段〕首先向委員會提 

起的。關於這個問題，委員會各位委員最初似乎有 

所鼷解，伹在最後的報吿書裏，他們巳把問題其相 

據實陳述出來了。不遇他們似乎還有一種印象，Adl 

爲我們這一方面曾在八月十三日——第一決譏ifeji 

過的日子——和一月五日——第二决讒案通過的日 

+ ~ 間 略 把 北 部 地 區 停 戰 界 線 " 內 的 陣 地 ， 增 锥 

了一點。其實龙不如此。 

事實上，在八月二十日印度耱理致函委員會的 

那一天，査謓瞜什米爾邦政府並不負責管理現在稱 

爲北部地展的寸土而目在那一天，印度政府和該 

邦軍隊也未佔領那侗地展的寸土。事實上，倒有一 

%很大的地方，原來係由那悃地區管轄而tl曾由他 

方軍隊佔領通的，後來卻被印度政府在一九四八年 

十 一 月 的 攻 勢 褢 估 去 , 這 一 點 本 人 早 在 今 天 下 午 

就向理事會鼸過了。 Zoj i la被攻佔了， D r a s 被 佔 領 

了,Kargi l被佔領了， L e h 被 解 圑 了 。 從 Z o j i l a 山 隘 

m 一 Ê 到 L e h ih,沿線全部地展，在八月二十日， 

隊所佔頜的。這侗地展，係在那些人掌握之中不 

在印度政府軍事佔領之下。八月二十日（Pandit Nehru 

致函委員會那一天)或八月十三日（决議案通過的那 

—天）和一月五日閱，螢生了下列事情印度軍隊 

發勖攻勢，佔領Zoj i la Dras和Kargil，並進而解救 

了 l^h之危。所W貴任實在彼而不在此。這些都是 

不可否鼸的事實C 

本人十一月丸日菡件〔S/1196，附件一〕，會促請 

委員會注曹這個攻勢。事實上Si rGi r jaS B a j p a . 在 

答覆〔S/Î1 9 6附件二〕這個函件時，也承 i îÇ印度曾 

在西線和北線爲了這個目的，採取軍事行動一一 

他不承認是攻勢̶̶而B承「"這個目的巳經達到。 

Pandit Nehru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函〔S /UOO第 

八十段〕中提及了流動隊伍的存在。實則根本沒 

有流動隊伍的間題。委員會說過，那些地展的人 

民，百分之百都是囬教徒。他們當初所"嵋起，原 

爲反抗大君的權力。凡與赏地大君有關連的人，他 

們一槪驅逐出境了。自那時起，除印度軍事佔領的 

地展和印度停火界線feJl內的地區外，這些被驅逐出 

境的人就沒有一個回到當地來。所"當地情形並沒 

有經過甚麽豳化。小過確有一個問題，就是印度爲 

了 安 全 起 見 , 要 求 允 許 它 在 北 部 地 展 極 北 邊 界 兵 

衞et的問題。委員會贫說，這個問題，可在將來實 

施決譏案時，加" ft論。無論如何，這是從來沒有 

通知我們的一個問題，一直等到委員會公佈道些文 

件 W 後 我 們 纔 知 道 。 

耱而言之從印度現所強調的安全觐點看來—— 

到底防範誰人——停火界線巳錚割定，雙方都有小 

得侵越的義務。停入"後，這個停火界線卽吿實際 

生效，迄今巳逾十三個月了，其M雖偶有少數細微 

事 件 ， 但 從 沒 有 發 生 侵 越 停 火 界 線 的 行 爲 。 這 些 

地方，在這個爭端的過甩中，向來軾不曾隸於印度 

軍事佔領之下，而B又在停火界線的那一方面，如 

今 印 度 政 府 要 求 派 兵 衡 到 底 想 耍 預 防 f l 麼 ？ 防 

範何人？不錯，自然可"說是爲了防範部隊人衆的 

入侵。日前印度代表向理事會發表聲明時，曾提出 

了這一點。他曾說過 ，擄說巴某斯坦政府提伊 

了保證，萬一巴 》 斯坦地和邊界W內發生了那樣 

性賓的緊急事件，巴某斯ifl政府願意予W應什，雖 

採 取 軍 事 行 , 亦 所 不 惜 。 他 曾 說 過 哼，那是行 

不通的，巴基斯坦政府旣然不能在一九四七年制1卜 

部族人汆的入侵，現又怎能在一九五〇年或一九五 

一年，當全民表决還沒有謅辦竣事"前，制止部族 

人衆的入侵呢？ 

人促請理事會注意我們所曾提供的保證這樣一來 

大家就可知道那樣的保證是可生效的。本人這裏有 

一個函件,想來還未分狻。這個函件是本人在一九 

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寫耠委員會主席的。這個函 

件不曾載在委員會發表的文件之中，伹委員會檔案 

之內，理事會可W査閱。本人現特引述第四段當中 

的一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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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爾境内，W備防衞及内部安全之需。巴某斯坦政 

麻認爲，將來全民自由公正表决籙辦事官一經镀 

得解決以後，査謨嚓什米爾邦之安全，卽小復有遭 

蹵威脅之 f 3。萬一此榑威脅不幸發生，巴某斯政 

府願作有效應付，雖在境內用兵亦所不惜。此一保 

證，應《»T涫釋印度政府對於此事所懷之疑權。 

這也便是這種保證現在可以生效的理由。到底 

當初引起部族入侵的原因是什麽呢？儘管印度代表 

別 持 一 說 本 人 乂 ^ 說 明 赏 初 部 族 之 所 W 入 侵 一 則 

因爲咪f1米爾發生了屠殺情事，再則因爲咪个i米爾 

回 教 人 民 恐 怕 受 逼 承 認 合 倂 邦 到 印 度 自 治 锒 去 。 

這是問題的,點。這是載事發生的由來。這也是一 

九四八年一月至四月間安全理事會針論這個問題時 

發言的各位代表幾乎衆口一辭的意見。 

戰 事 何 " 發 生 呢 ？ 戰 事 所 " 發 生 ， 直 接 就 因 人 

民疑4：大君想要合倂到印度去，於是發起自由運動 

來反杭他，等到事淸旣起，部族人汆隨亦加入。戦 

事怎樣3&停11:呢？有人再三說過要《停11:戰事非 

向人民確切保證他們現在作戰爭取的目檸也可W連 

用選舉權的方式得到小可。這是很好的。協定一 

經成立，辦理全民表决的條件一經雙方同意這個 

*要目的就會實現，這個保if也就《»了"向人民提出 

了 。 不 用 製 造 糾 紛 小 爲 此 燥 應 當 平 , e : 靜 氣 。 

現 在 兩 個 自 治 領 都 a 同 , 那 些 是 應 辦 的 工 作 了 ， rtS 

Bff在聯合國指導下辦理這些工作。8^什米爾人民 

行將得到决定自己前途的權利和自由。這就是巴 

斯 坦 的 保 譖 今 天 可 生 效 的 * 要 理 由 。 

rfiîH戰事巳錚停jh,部族人衆巳錚離境。赏時 

部族所居地P5，運劻突如其來，事先無人知曉，因 

而引起了入侵事件。現在局勢巳很安定。如果協定 

能夠成立，各種時期的工作能夠禺上開始 jfetr,我 

們確信不會再起其他糾紛。而B本人說過，萬一糾 

紛再起，也决不會是巴某斯坦政府所不能在其境內 

應付的，同時巴某斯坦政府也曾說過吾人願見彼 

等採取此一步驟，雖小得a而用兵，亦吾人所樂爲 

當時各種因素旣係如此，我ffï軍力方面，又是 

怎樣情形呢？本人會經說過，現在再說一次，我們 

處在那種淸况之下，是小能貿然採取大規模軍事行 

動来對付那些部族人民的地展的，他們a餒全體武 

装起來了，逼地都是烽火。當時我們軍事情形又是 

怎樣呢？印回分治剛剛開飴。束西旁^普流血慘劇 

正在上演中。一九四八年ft論時，會經注意到這種 

撩形。凡可調用的力，大都奉派擔負了锥持法律 

和秩序的任務。説到装備方面——安全理事會《乂 

知Jî，這;^是當時我們向理事會所提控W之一一 

印 度 政 府 本 有 義 務 把 一 六 五 0 0 0 噸 軍 器 和 材 料 

交耠我們装備軍隊，fB—直到那時Ih本人相信巳 

經交給我們的不過二〇〇〇〇噸其中大部並未交 

出。但這是題外的 ; :5。現在本人所要說明的-點就 

是 截 止 那 時 爲 止 只 有 一 三 〇 〇 〇 噸 業 交 出 ， i t 

到 現 在 爲 I h 約 有 二 三 〇 〇 〇 或 二 Ï 〇 〇 〇 噸 業 

巳交出。在這期間我們當然蛾好盡力之所能及装 

備我們的軍隊庖幾雖有變亂《了能，我們敢信不致 

爆發。萬一爆發，也只會是很/J很/』的規模 

我 們 相 信 變 亂 不 致 爆 狻 。 卽 他 狻 生 很 / J 很 規 

模的變亂，我們也可1§1由政治辦法妥爲應忖，等到 

政治辦法不能應付然後軍事行動纔有乂要。這種 

*張應該可IdL消稃印鹰政府街於此事所懷的疑慮。 

事 實 上 M c N a u g h t o n 建 議 規 定 過 , 巴 某 斯 坦 政 府 對 

於此事所定的辦法應讓軍事顧閬知J:軍事顧問知 

羞 以 後 他 纔 可 " 判 定 是 否 妥 當 。 這 種 規 定 ， 理 應 

更能满足印度政府對於此事的要木了。凡此係指部 

族入侵事件而言。實則ei ,有部族入侵事件發生也 

小會發^在北部地區。北部地lêS，地勢很髙，人烟 

奇 少 I f t H百分之百的人民都是回教徒。縱使部族 

人衆小费氣力，卽可越過那些崇峻山隘，到底他們 

想 在 那 裏 做 什 麼 呢 ？ 如 果 他 們 在 入 侵 那 悃 A 地 那 

末他們是不會假道北部地區的。 

第二個問題，HI度雖還沒有提出，我們：r小知 

要點安在，也許就是印鹰 iÇi欲藉此防範某一強阈 

侵入那個地席的問題。現在我們只請安全理事會B月 

瞭一點果然小幸又有這一緊急事態狻生——這是 

上帝所不許的——那也不是單在那個地IS內稀疏佈 

廣幾營兵力的問題。第一，要《侵入那個地區，乂 

竭 r 越 很 多 山 ^ 其 中 若 千 山 嶺 髙 達 二 5 O 0 O 

n X U - t 甚 至 那 些 山 嶺 隘 口 的 高 度 也 在 一 五 0 

〇 〇 和 一 九 〇 〇 〇 n X 之 M , 而 不 能 同 時 通 逷 一 匹 

U b 的 騁 子 卽 就 最 宽 的 隘 口 來 說 ， 最 多 也 蛾 能 通 

Amvk,所"無論如何,沒^—個頃腽淸醒的統帥， 

會願率領兵士侵入那個地展。萬一竟有這種事態發 

生那也不是少數幾營印度軍隊所能爲力的，萬一竟 

有這種事旗發生，則從波斯灣起一直到Karakoram 

Ik整個地展的防務,都應歸巴I*斯坦政府負責。預 

圖防範這種事態，實際徒势無益之舉,iMB無論如 

何，僅僅沿着北部地展的崇峻山嶺，屯駐少數幾個 

兵營，絕對無濟於事。按自爭端發生"來，印度軍 

隊從未佔領這個地區，雖寸土亦未受佔領，所以全 

九 



邾企阖目的所在，無非想要取得這個地區的軍事佔 

領而巳。 

另 外 一 個 有 時 候 被 人 提 出 的 論 據 說 ， 北 都 地 

區掌握與新疆TÉ商的路線。大體講來這個說法是 

確的新疆還要靠北邊一點。嚴格講來，通商路 

線倒在別處。只要實研究該處地圖就可知道，從 

新疆越^山隙到這個地?5來，只有兩條路線。一條 

m H u B z a 到 G i l g i t {曰這兩個地方都在北部地IS" 

外不和爭執相關。這條路線；îè不鄴過也絕不鄰接 

雙方現在爭執主題的所謂北》$地115。另一條經過 

L e h 地 方 和 Z o j . l a 山 隘 。 因 其 不 易 通 過 冬 季 尤 爲 

險 阻 所 W 行 旅 铰 少 。 這 條 路 線 巳 經 完 全 在 M l 度 方 

面控制之下，沒有一段錚過或鄰接北部地！^。旣然 

兩 條 路 線 都 不 , 過 北 部 地 ！ ^ 所 W 貿 易 並 不 在 北 部 

地，I內？到影響。這樣一來我們實在想像不到有 

什糜緊急事態，使印度政府堅持非在這個地駐兵 

不可。無諭如何關於這一點，決議案文字也是很 

淸楚的。那些决議Ms褢16沒载有和這要求有關的仟 

何规定，雖然w度政府前曾一度提出這個問題， 

是 印 度 政 府 也 曾 聲 明 小 " 這 個 問 題 爲 接 受 委 , 會 決 

議 ^ 的 先 决 條 件 。 

委員會第一報吿書〔S/1100〕第八十段說 

印度總理送來八月二十日函一件——本人巳 

經提到這個函件了一一據SirGir】aS Bajpa.聲B月， 

^函所載各節不得視爲F卩度政府接？委員會决議集 

之 先 决 條 件 。 

這便是那個提起北部地1；^間題的函件。印度政 

府提出了這個問題，伊又說明並不W此爲條件只在 

提醒委員會/*實而巳。至謂委員會曾經主張印度政 

府軍隊得於某種緊急事餓下，錚委員會全民表决事 

宜總監0g爲確係乂要時在這個地1^內駐紮軍隊云 

云 G e n e r a l McNaughton根本就沒有容納這個意見。 

首 先 肩 知 這 畢 竟 只 是 一 個 假 餐 的 事 件 。 因 爲 

印度政府關於這個,件，提出了種種難題，委員會 

爲了襬脫這些難題起見顯然只好把這個事件保留 

在自已的手裏。但是General McNaughton的提議， 

我們不可拿去和印度政府與委員會舉>(^休戰會議時 

所發表的實見比較我們只可拿來和八月十三日及 

一 月 五 日 决 議 ^ 比 較 。 ％ 8 除 此 而 外 委 員 會 也 在 

第 三 報 吿 書 袅 ( S / 1 4 3 0 ) 明 白 說 過 任 何 《 在 這 個 

地 IS iW內駐屯印度軍隊的企圖都將霍啓戰端。本 

人 茲 特 覆 述 一 句 都 將 , 啓 戰 端 。 難 道 印 度 政 府 

的目的是想,啓戰端喁？難道安全理事會願實支持 

委員會認爲足"——委員會這種看法是有充分根據 

的——在那個地區內重啓戰端的提議喁？ 

委員會第三報吿書二七四說 

八 月 十 三 日 决 議 I k 之 精 祌 港 予 W 遵 守 。 該 案 

之 某 木 " 則 厥 爲 將 軍 隊 撒 離 該 邦 , 將 軍 事 行 動 縮 ， 

而 非 將 軍 事 行 勋 擴 大 也 。 該 l i s 擬 譏 並 明 白 規 定 印 

度政府僅能在停戰當時旣存界線 f e l內商得委員會 

同意，駐留乂要軍隊撝助地方赏局，維待法律與 

秩序。 

換句話說，就是維持印度方面停火界線W内的 

法律和秩序。第二七五段績說 

今日北部地區It形旣係如此，印度軍隊倘^逾 

越現在佔頜地區，派兵衞'义任何他處，則其影響所 

至，縱不違反兩國政府前此同意各不增加軍事實力 

之 a 定 亦 將 構 成 印 度 政 府 擗 大 軍 事 活 動 之 行 爲 。 

情形就是這樣。如說在八月十三日和一月 Ï曰 

之 間 ， 北 地 區 曾 有 什 麼 事 情 發 生 不 利 於 印 度 政 

府 或 査 讒 瞜 什 米 爾 邦 那 資 在 是 絕 對 不 確 的 。 這 個 

期間所發 生的事 情都是不利於自由咪什米爾方面 

的 這 個 地 p ; " 內 有 好 幾 偭 地 方 ， 在 這 期 閱 被 人 

佔去了。至於其餘的地方，則自人民首次起義反抗 

W 來 就 從 沒 有 承 認 ^ 大 君 的 權 力 也 從 沒 有 遭 受 

A印度軍隊的佔領。全部間題只是一個解除軍慷闕 

題 。 但 8 ? 印 度 的 要 求 這 個 問 題 便 不 是 解 除 軍 備 閬 

題，也不是重賴軍慷間題而是要在印度政府軍隊從 

來沒有軍備的地方來創建軍懾的間題了。本來，停 

火界線劃定以後，雙方——無論部隊或軍官——就 

都不許逾越一步，這是割定停火界線的目標，業經 

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委員會和木人在瞜喇某舉 

行會羲的紀錄襄規定得明明白白。 

委員會當時主席曾説明了這一點a請看下面引 

句就可知道 

M r K o r b e l 績 稱 委 員 會 特 向 巴 某 斯 坦 政 府 保 

a t 印 度 士 兵 不 致 進 入 a 撒 之 領 土 。然則印度政府 

現 在 怎 麽 可 說 按 押 前 此 擬 讒 印 度 軍 隊 可 W 逾 越 

停 火 界 線 而 在 他 們 從 未 佔 領 從 未 許 進 入 j è a 幾 

經進攻戰ya和設法都從未得入的地區駐屯起來呢？ 

又怎樣可"提出這個要求呢？ 

關 於 停 火 界 線 一 事 本 人 茲 請 引 述 委 員 會 第 三 

臨時報吿書第二七六段裏的話 

現在此項界線業錚劃定並經印度與巴某斯坦同意。 

直至一月五日决讒集所定條件B吿建立，査謨喀什 

米 爾 邦 生 活 開 始 恢 復 時 爲 I k , 印 度 與 巴 某 斯 坦 

兩國政府均應嚴格尊重此一界線，而將敵對部隊萤 



w後方，良以此一界镍實爲啻前防止蛾孀,啓之保 

障 也 。 

W上種種本人認爲已把這個間題解决了 。 

我這位博學的朋友還提出了若干問題，截至現 

在爲11"本人在所作的聲明裹還沒有予"答覆。這 

些問題乃是比較瑣細的問題——當然，他提出這些 

問題來，是完全合理的——倂是本人仍覺,另行加 

" 檢 對 和 說 明 的 要 。 

我這位博學的朋友提出了該邦=1^權完耱W間 

題 。 他 說 ， 只 要 一 天 權 完 鹅 沒 有 保 障 , 一 天 * 權 

完罄受有危害或一天還,不利於4=權完!&的情形， 

也就一天小能走上舉行全民表决的道路,本人設《， 

這大槪是他所持的論點。 

繭於這個問題，他說印度政府接獲委員會一九 

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識案後，只曾應允接受該案某 

某 幾 個 部 分 ， 而 a 還 附 , 若 干 條 件 。 這 些 意 見 载 在 

—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 Pandi t Nehru致委員會的面 

件*。委員會第一臨時報吿書第七十八段截>^那個 

函件。本人茲請宣讀其中有關部分 

一 决 譏 * 第 二 部 分 A 節 第 三 段 就 其 解 稃 或 適 用 

(a) 小 當 妨 害 査 謨 咪 米 爾 統 治 巴 某 耶 坦 軍 

隊已撤地帶之權 

(b ) 不得構成承認自由瞜千I米爾政府之行 

爲，亦 

(c) 不 S t 狻 生 利 用 休 戰 期 間 鞏 闳 當 地 力 鼉 " 

圖 危 害 該 邦 之 行 爲 。 

關 於 這 一 段 委 員 會 * 曾 向 巴 某 斯 坦 政 府 解 釋 

Mo本人茲請引^委員會一九四八年九月三日函件 

裹的下列字句。原函見委員會第一臨時報吿書第九 

十段。 

决 譏 秦 第 二 部 分 A 節 第 三 段 中 a 撒 之 領 土 一 

辭 係 指 査 謨 喀 f l 米 爾 邦 內 現 受 巴 某 斯 坦 最 高 統 帥 

郯實際管轄之領土而言，但居留該頜土內之人民《 

有從事合法政治活動之自由 。 

當時委員會面臨的實際困難，完全就在印度政 

府不肯接受一個包括雙方而能管理全邦的公正政 

權 ， 中 立 政 權 甚 至 聯 合 政 權 。 這 樣 一 来 雖 然 安 

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决議集CS/726D 

裏曾有那個擬譲和規定，倂在事實上，則一方係由 

所謂査謨嗦什米爾邦政府行使權力，他方係由自由 

喀什米爾政府行使權力。可是印度卻又堅持不許委 

員會在任何文件褢這樣明白稱呼自由(^什米爾政 

；，以免因此無?^中承認這個政府，引起外M諛解。 

這便是委員會所"雖稱一方爲査諛瞜 t l米爾邦，而 

始 終 只 稱 他 方 爲 地 方 當 局 的 原 因 。 不 ^ 委 員 會 所 

謂地方當局係指自由咪什米爾政府而言，則是很 

明顯的。 

關於這一點委員會曾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 

日菡件的分段二 （a)裏有所解稃見委員會第一臨 

時報吿書第一〇八段 委員會向未忽視自由 

嗨什米爾；！動之存在，此一事實，八月十三日决^ 

集 第 二 部 分 \ 節 第 三 段 a 論 及 矣 。 

委員會竭力說明^承認這個運勋和這個當局的 

存 在 伊 在 提 到 這 個 當 局 時 W 又 只 稱 爲 地 方 當 局 。 

事實上，委員會曾經一再向我們這樣解釋。*們不 

願 製 造 技 性 貲 的 困 難 ， 因 此 我 們 便 說 好 罷 只 

要作在事實上承認這個連勖，那末怎樣稱這個連 

勋 倒 是 不 關 , 要 的 。 

我這位博學的印度朋友Sir Benegal N Rau曾p靑 

理事會注意關於休戰的提議。據他說那些提讖襄 

巳經承fS這個原則了。他引述第一提議A節第三段 

裏的話，原文見委員會第三臨時報吿書附件十七末 

端 。 委 員 會 在 那 - 段 裏 說 過 巴 某 斯 f f l 軍 隊 巳 撒 之 

領 土 應 由 地 方 當 局 管 理 ， 伸 ^ 受 委 員 會 之 監 視 a 

不 得 妨 礙 ^ 邦 之 主 權 。 

本人茲請理事會注意，這個間題a在休戰條款 

最後草IN — 般 規 定 內 處 理 過 了 。 這 個 审 载 在 附 

件 二 十 一 褢 。 規 定 袅 說 巴 某 斯 坦 軍 隊 s 撤 之 領 

土，應由地方當局管理但須受委員會之監覷。附 

件 十 七 接 肴 還 有 a 不 得 妨 礙 ^ 邦 之 主 權 最 

後草Ik的相關規定裏卻把那幾個字删去了。 fB是委 

員會曾在提畿中另一地方卽在附件二十一第三部 

分 G 節 裏 ， 說 過 各 該 條 款 不 得 妨 礙 査 謨 咪 ^ 1 米 爾 

邦 之 領 土 完 鵪 及 * 權 等 語 這 倒 也 是 事 實 。 

這句話是什麼意B呢？附件二十二載有委R會 

主席四月二十八日致巴某斯坦政府函的全文其中 

分段四 (d )說 

第 三 部 分 G 節 承 認 委 員 會 不 能 對 全 邦 之 權 

完整預作决斷。此並非承認査謨瞎什米爾邦政府 

或印度政府文武官員可以奉派前往巴某斯坦軍隊巳 

撒地展辦理行政或管制事宜。委員會認爲本文附 

件 休 戰 條 款 之 載 , 此 一 規 定 旣 未 引 入 可 A i 引 起 爭 

執之間題，方毫小影響兩國政府在接受一九四八:^ 

八月十三日委員會决議象時所巳成立之協定。 

從此可以明白看出委員會不曾贊同任何新潁 

的主張。它只說遇，解决這個間題要爲査謨瞜什米 



爾 全 邦 設 《 委 員 會 本 身 對 於 * 權 或 類 似 間 題 是 絲 

毫沒有什麼成見的。所fcl娄員會旣不曾妨礙這個間 

m，也不曾預斷這個問題。印度代表又曾条着這個 

機會，促請委辑會/4意一月五日决議l!s。 ̂ Ik分段 

三 ( b ) 規 定 全 民 表 决 事 宜 耱 監 應 向 査 謨 咪 什 米 爾 

邦 取 得 其 本 人 認 爲 乂 要 之 權 力 " 便 ^ 辦 全 民 表 决 ， 

Ife保譖全民表决自由公正舉行。於是他問如果査 

謨瞜什米爾邦不能管fjM匕部地展那末全民表决事 

宜耱監怎能向査謨咪什米爾邦取得權力呢？本人馬 

上 就 要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說 明 ， 這 個 規 定 是 f l糜 f ®， 

這悃规定是怎樣來的，委員會有什麼用意。伊如試 

把印度代表那個論據加W推演則充其邏輯結論之 

所至，印度政府就小應在北部地展恢復行政管理 

和軍事管制之權，而1^應在自由嗦什米爾佔領的全 

^地區內恢復行政管理扣軍事管制之權了。不然 

如 果 査 謨 咪 f l 米 爾 邦 不 能 管 理 ， 不 能 管 制 那 末 垂 

民 表 决 事 宜 耱 鳖 又 怎 取 得 監 督 那 些 地 展 的 權 力 

呢？ 

那 個 输 據 是 完 全 站 小 住 的 。 事 實 經 過 如 當 

委員會最初|！》約提出這個規走有人就曾向該會 

各位委員指出，規/E裏所稱的査謨瞜什米爾邦可W 

被 人 會 爲 S h e i k h Abdullah政府或仟何代理那個政 

府的政府所W各位委員如果小將具體權力畀予全 

民表决事宜耱監那末他根木就不會具有 f l麼權力。 

至 此 委 員 會 便 說 ， 這 不 是 Ë 所 擬 讖 的 匕 的 擬 蘸 

是從法律技術着眼，只要大家鼸定全民表决事耱 

監權力係由査謨咪个1米爾邦得來就行了。因此，規 

定裏甚至沒有提及政府所提及的只是法律觀含上 

的査謨咪什米爾邦。 

有人又曾指出，若干地展旣不在査謨瞜什米爾 

邦又不在印度政府的审事管制或行政管理之下，難 

道也能硬說全民表决的監督權應從該邦得來喁？委 

員會當S卩答稱，査謨!^f l米爾邦一辭係表明全民 

表决的監督權n7從任何現在査謨瞜米爾邦內行使 

權力者得來。這不過是委員會想要符合的一種形式 

手績，毫無疑義，印度政府當時看到並未提及自由 

瞜 f l 米 爾 政 府 一 定 感 到 相 當 满 足 。 現 在 本 人 要 證 

實委S會這個解稃。 

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星 期 四 委 員 會 和 木 

人巴黎舉行了一次會讒。那次會議的簡耍紀錄3， 

载 有 這 個 問 題 的 計 論 [ t 形 。 赏 時 我 們 曾 說 第 一 如 

果全民表决事宜耱監的權力要自査謨瞜千1米爾邦得 

來，他就得向^邦提出建譲，屆時^邦可能說那種 
權力;ÎÊ非乂要，因而不准所請。 

3 兑 : * 件 S / A C 12/SR 101 

簡耍紀錄說 

M r Ayub說明，全民表决事《S總監受邦政府命 

而採取若干措施，故其所作建譏恐非送請邦政府核 

准小可。Mr HUDDLE(美阈）餹爲，全民表决事官觫 

監 有 時 i : ^ 逾 越 邦 政 府 權 力 箱 圍 而 行 使 若 干 職 權 

故此一問題實不過形式手績而&」。 

還有一點，全民表决事宜耱鳖也許根木不能行 

使 這 些 權 力 。 說 到 這 襄 ， 我 們 又 有 一 個 節 略 。 M 

Lozano曾在雙方還未接受這個提饑以前，訪間喀蜊 

某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Î 日 向 巴 某 斯 i B 政 府 

提出這個節略，解稃這個提譏。這個節略載在委員 

會第二臨時報吿書〔S/1196〕附件五裏 

款 B 3 ( b ) 全 民 表 决 事 [ 耱 監 鹰 向 査 謨 瞜 f 1 

米 爾 邦 取 得 其 鼸 爲 i k l 耍 之 權 力 一 語 意 卽 准 許 全 

民表決事宜耱監行使其驟爲ad耍之權力W便籙辦 

全 民 表 决 ， 1 É 保 全 民 表 決 自 由 舉 行 ， 同 時 又 

認定全民表决事宜雜監所具此項權力，係自關係赏 

局得來。讒辦全民表決純係全民表決事宜耱ST之責 

任。 

這 便 是 M L o z a n o 所 提 出 的 解 釋 。 耱 監 可 " 行 

使其I？爲必要的一切權力，而H大家還當鼹定耱監 

所具這些權力是從閫係當局得來的。換句話說，不 

論何人在何地行使權力，我們都當鏍定這悃人的權 

力是由該地営局授予的。如果査謨咪什米爾邦係指 

査謨咪什米爾政府而言，那未全民表决事宜耱監究 

IS何種權力，可請求——舉例來說——自由瞜什米 

爾當局，在西部地展內，辦理什麼事淸，或執行ft 

麼命分呢？他又怎樣行使權力呢？他有什麼規定作 

爲根據呢？上面這個規定就是爲了解决這個閬題而 

製 訂 出 來 的 。 委 員 會 在 這 個 規 定 裏 說 明 全 民 表 決 

事宜耱歐可以自由行使其譌爲必要的一切權力，保 

證表决平允公:iF舉行，同時又說明耱監所具一切權 

力，從技術上講當視同關係當局——査謨喀什米 

爾邦政府或自由咪什米爾it府——所授千的。因爲 

印度政府敏或過甚，發生困難，所W委員會沒有特 

別提及自由瞜什米爾政府。如謂印度政府或該邦政 

府 有 管 轄 北 郎 地 厣 的 權 力 ， 這 個 計 劃 便 不 能 有 效 

施 行 實 在 是 完 全 無 稽 的 論 據 。 假 若 這 種 論 據 含 有 

絲垒理由那末全民表决事宜耱監怎能在Muzaf fara 

b a d 和 M i r p u r 兩 地 行 使 權 力 呢 ？ 他 們 不 說 他 們 具 

有 管 轄 這 兩 個 地 的 權 力 ， 旣 然 這 種 論 據 个 能 適 用 

到這兩個地區，它又怎能適用到其他地區呢？ 

主權和完整的M題全部是一個純粹技術性镇的 

間題。安全理事會自始就把這個W題攆在一：â了。 



理事會不會研究這個間題，理事會不是决定技術事 

宜 的 地 方 。 這 是 一 個 人 i t 問 題 理 事 會 站 在 文 明 世 

界良,t代表人——就這些事件而論，木人覺得當說 

mmK——的地位，須根據人道精砷，；3t取解决 

途徑。一九四八年，理事會曾錚提出若干建議。委 

員會隨卽出發工作了。綞過許多難鬮，又由巴某斯 

坦玫庥在*Ë所認爲最與全民公；îF表决攸關的事項上 

表示了極大譲步，最後這兩個决讖案才得到雙方的 

同意。現在唯一的W題就是這兩個決議案的意義 

何在9 

雙方B錚同意這些决籤案了。事實上，沒％̶ 

方說過它耍翻案。巴某斯坦政府願實履行八月十三 

曰决譏案所載的義務。印度政府也並未說遇不願實 

履行。問題只在不明白某些規定的意義。這應當是 

不難解决的。是解決這悃問題，卻非依據:IF當立 

場不可。本人這個主張可從那位最堪敬爱的卬度 

駐華盛頓大使的話褢，得到I？實。聯合國大會前在 

巴黎集會時 4 ，她作過這麽一侗控;>f。本入^上就要 

引述原文 

"我們fi己的行動ÏF在逐漸拼毀我們這個钳織 

的威信，逐漸消滅世界各國人民的唯一希望。第四 

委 員 會 現 在 建 議 大 會 通 過 的 這 個 決 譏 ^ , 早 就 , 人 

認爲它是本屆大會暗中承鼸南非聯邦立場和間接核 

准南非聯邦政策的文件了。我國代表圑迭次遭人加 

企圜左右大會情緒的罪名。是我們想要避免完 

全變成法律的奴隸,也許倒,稍稍着雷情緒的乂要。 

現在我們快把大會和各委員會變成一個法庭了。律 

師們對於提案和問題的討論都是專從法律觀點出 

發 。 處 在 這 種 氣 之 下 似 乎 沒 ^ 另 作 商 景 的 餘 地 

个過人道問題向來就只能用人道方式解決，而不能 

想法庭力鱟解决，各位代表應該知羞這個事實，小 

用 本 人 再 來 提 及 。 因 爲 我 們 採 取 這 種 政 策 所 " 這 

個本可實現人類希望和意願的聯合國龃織，現已陷 

入了悲慘的命連。本人甚願提出這個意見，聊偷大 

會 參 钕 。 

本人茲將這段話裏的南非改爲瞜fi米爾:te B 借 

用 M r s Pandit M辭令，向安全理事會發出同樣的呼 

籲。 

伊是現在我們並沒有從事那種法律和技術計論 

的必要。各種法律和技術事項我們都巳解决了縱 

有 若 干 事 項 還 未 完 全 解 决 我 們 也 a 暫 行 放 棄 A d 

便舉行全民表决。這兩個決譏*巳把這些事項規定 

引 文 見 大 會 第 一 六 四 全 體 會 J 速 記 紀 ^ ， 文 付 A 
PV 164o 

得非常明白。這兩個決譏案本身就是一個完全的訐 

割。現在的問題在怎様把這個訐劃予以施行。 

因此我們要談到最後幾個步驟了。闢於完雄 

間 題 ， 本 人 要 請 安 ^ 珲 事 會 意 本 人 曾 經 略 事 說 明 

過的一點意見。如果完鹆"一辭係指全邦都《一個 

權力管轄而言，那末印度政府儘有選揮的機會。安 

全理事會曾餒擬有那樣的一種完獰方^。根據那個 

方Sfe全邦可J«l設立一個公ff而中立的政權。這個 

擬 ^ 中 的 政 權 沒 有 絲 毫 偏 頗 的 i @ r 象 人 類 聰 明 才 

智所能設計的方案巳11:於此。好極了。印度儘可選 

取 那 個 方 ^ 。 

̶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决讖âs〔S/72 6〕，建議 

雙方政黨組設一個聯合政府。這個建譏也可達成那 

種完罄的狀態。印度政府儘可選取這個建讖。如果 

PU度願意選取這個建議，那末我們也願 f F辦。<H 

如印度政府所謂完鹡係指箄事管制全#1——顯然 

就是Sheikh A b d u l l a h 政 府 管 制 全 邦 — — 而 言 那 末 

巴 某 斯 坦 政 府 斷 然 不 能 同 f ， 而 f l 也 就 j t f f 安 全 理 

事會、委員會或仟何會,國的初衷了。 

請讓本人說明這一點。印度政府所 SB完騮是 

什麼意思呢？如果完雜的意義IF如委員會所了解 

係 指 雙 方 不 得 妨 礙 ^ 邦 完 举 全 民 表 決 乂 肩 舉 行 而 

H全邦都^服從表决結果而言，那末沒有一人曾經 

否鼸那個意義。我們堅决要Je各方維持這個立場。 

前 此 委 員 ^ " 曾 在 休 戰 談 判 陷 於 一 ^ 英 展 的 時 f e , 提 

出了一個建讒一一這是安全W1事會所知^<的——請 

雙方將所有關於休戰辦法的爭s«A ̶概提交公斷解 

決 。 杜 魯 耱 統 和 艾 德 鳢 首 相 也 曾 發 出 誠 摯 呼 籲 

贊助這個建讒。我們當卽接受，印度相Iff絕了。 „i£ 

都不,&確知ffl度到底根據什麼il由而，F將這些爭點 

提交公斷。我們看來，如果本人和別人成 i t了一 

悃協定，而彼此在協定解稃上發生了爭執，那末唯 

—解决爭执的方式，顯然不是用司法來决定^定的 

意義，便是壩公斷來决定協走的意義。 

是 印 度 政 府 表 " ： ^ 公 斷 的 條 款 不 大 確 定 所 

它不接受<r^斷的方式。這樣的表卡有過一次或 

兩次。果然如此，那末我們一定可請委員會調解决 

定這些條款，也一定可請安全理事會調解決定這些 

條款。無論如何說出爭執之點似乎:ÎÊ不困難。日 

前印度代表向â事會發表聲明時，巳把這些爭點說 

出，同時本人也巳提出答覆了。現在我們不難決定 

爭點到底何在。主要之爭點就是北部地展解除軍ifin 

問題。這個間題包括A由BTH米爾部隊分期解散繳 

械事宜——如果印度政府鼸爲這一點成爲問題的? S 



̶̶和軍隊同時撒退事宜。fB是不論1^形如何，淡 

到解¦5$=軍慷這個4^要問題，則依一月ï日决譏案第 

四段的規定，休戰時期內雙方留駐部隊間題的最後 

處ft都得由全民表决事宜耱監執行。這是很雀要的 

—點。旣然全民表决事宜耱監將要辦理這個工作， 

那末委S會建桌在休戰時期W前的一個時期內，郎 

由那位耱漦把休戰時期應該辦理的解除軍1)in:r作進 

度，替雙方秉公决斷，又有什麼令人可怕之處呢？ 

旣然全民表决事宜耱監 位 才 能 卓 越 經 驗 豐 

富、聲望夙著、ifffB經遏雙方同實的人物——將要最 

後處理這些留駐的部隊，那末我們又何W不能授權 

他來决定其間應;^辦理或雙方曾經同盲辦理的工作 

呢？ 

當時待决的事項不過這麼一點，可是竟遭了拒 

絕。 

印 度 又 說 委 員 會 a 睜 解 决 的 事 項 我 們 不 能 

再行提交&斷决定'。好就承認我們說過某事巳經 

解决罷。不過我們只說——本人想來，我們a餒向 

安全理事會說明這一點了一一 â由喀什米爾部隊繳 

械遺散事宜，乃是全民表决時期的間題，不是休戰 

時期的問題。這個說法，人人都能了解，我們A:家 

也 一 定 都 能 了 解 。 是 我 們 沒 說 那 個 問 題 不 能 提 

交公斷。我們願意把這問題的下列一點提交公斷 

請公斷人决定我們曾否同實在休戰期閱解散。如果 

我們曾經同意，那末就讓人解散好了。耱之，凡^ 

爭端狻生一方耱說這個間題是這樣决定的，他方 

^說這個問題是那樣决定的。爭端之所以爲爭端原 

就如此。小然，怎樣會對m定發生爭端呢？ 

於是印度又說我們不 f iÊ把有關安全的問題提 

交公斷。《》1是並沒有人要把有關安全的問題提交 

公 斷 。 問 題 只 是 那 些 是 已 齄 同 實 了 的 ？ 委 , 會 曾 

鸫研究各種問題——安全、法律和秩序、撤軍、停火、 

休 戰 及 其 他 一 然 後 镌 作 出 方 I k 來 。 間 題 只 是 那 

個 方 案 是 什 麼 f ® ? 沒 有 人 說 要 把 有 關 安 全 的 間 題 

提交公斷。事實上，印度軍隊和該邦軍隊最後如何 

處 貭 應 眧 一 月 Î 日 决 議 s k 分 段 四 （ a ) 决 定 ， 處 髎 

時也要對該邦安全及全民自由公 îF表决等事宜一 

併妥爲 /È意。《H是無論如何，關於這些决議*涉及 

安全問題W規定，如果aft有實見，那末誰就可向公 

斷人提出來。 

可是印度政府々II持如下立場 這是我們說的。 

那些字句的意義就是 。B此，誰都乂缡承 

認 這 是 那 些 字 句 的 異 j F f 義 我 們 不 能 請 ; 任 何 別 

人 决 ; 那 個 意 義 。 

這樣一來，就如本人先前所說，委員會便陷於 

一譁莫展的境地，只好報請安全理事會處理。安全 

理事會據報乃請「eneral McNaughton和镰方接洽， 

看他能否得到一個解决方象。General McNaughton本 

人曾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報吿書一件〔S/1 4 5 3〕，詳論 

這個間題。理事會旣然深知這個間題所W木人用 

不着贅述。Geoeral McNaughton完成了他的仟務。他 

提 出 報 吿 書 共 有 兩 件 一 件 是 臨 時 提 出 的 ， 一 件 

是二月三日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。現在理事會各位 

都有這些提讒在手。這些提讖闳然是!若干某本原 

則 爲 根 據 的<B 是 這 些 基 本 原 則 ; ^ 是 雙 方 所 已 同 f 

的。雙方同意的某本I？則便是要想全民fi由公：IF的 

表決來决定^邦將來的地位——到底是合倂到印度 

還是合倂到巴某斯坦去。很好。於是Genera l M e 

N a u g h t o n — — 照 他 自 己 所 說 — — 隨 卽 * 手 工 作 ， 一 

面尊重雙方巳經成立的協定，一面解决雙方成立協 

定 " 後 所 發 生 的 解 稃 上 的 困 難 。 他 表 " ^ , 他 不 究 

法 律 技 術 事 項 ， 他 也 不 問 誰 是 ; ^ 非 他 把 粮 個 解 

軍備間題加以檢計，1fe將委員會原定計劃改變了若 

干 地 方 。 他 這 照 我 看 來 這 是 公 平 的 這 是 應 該 

辦 理 的 。 

印度代表曾齄詳細研究比較這些提議。他挑選 

委員會决議案函件，解釋或休戰提議裏於他有利的 

地 方 。 如 果 這 些 地 方 稍 餒 M c N a u g h t o n 提 譏 改 動 或 

修 : F 了 ， 他 就 宜 稱 這 些 改 動 或 修 正 對 我 不 利 。 

01他16不看看間題的另一面。耱之Md^^aughton提 

瀵不是和委員會的主張相同，便是和委員會的主張 

相 異 。 如 果 相 同 ， 木 人 設 管 他 必 這 樣 埋 ; ^ 我 們 旣 

然不曾同意委員會的提議現怎能同意這些提譏呢？ 

這些只是一種重提前讒的企圖而巳，如果相異，他 

•li設法貫澈自己闢於爭執各點應営如何解決的全盤 

計 劃 ， 說 在 若 干 方 面 M c N a u g h t o n 提 議 比 起 委 員 會 

建 譏 來 旣 嫌 不 及 ， 在 其 他 方 面 又 嫌 太 > â 所 以 還 

非加以增損不可。 

那是彰明較著無可杏認的。誰能反對那难個的 

提呢？什麽是印度代表具 ÎF埋怨的地方呢？他的 

唯一埋怨之處，就在他的觀點從前眛未見:容於委員 

會，而現在也大都同樣不能見容於General McNaugh 

ton。《H是General M c N a u g h t o n 也 曾 設 法 ^ 求 解 決 f i 

由咪什米爾境內W軍備解除問題——他《把自由瞎 

什米爾部隊的軍慷，分別在休戰和全民表决兩個時 

期裏解除而不完^在全民表决一個時期裏解除。從 

這方面說,Genera l M c N a u g h t o n 提 讖 確 ; ^ 一、二次要 
之點和委員會建譏不同。 

我們接受了 General McNaughton提讒，印度々P 

拒絕了。現在這個事情又巳鬧到安全理爭會來，而 

a a 經 辯 論 過 了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赏 然 完 全 明 白 I k 情 原 

—四 



委。間題就在如何處理。本人先前向理事會發表聲 

明 時 就 a 說 過 按 照 一 切 關 於 合 倂 問 題 的 標 準 ， 而 

H郎使按照印度政府迄今所巳提出的大部分關於合 

倂 的 檸 準 ， 如 果 瞜 什 米 爾 能 夠 自 由 選 擇 話 那 末 

喀什米爾就應當合倂到巴某斯坦去。該邦的統治者 

應該决定和巴某斯坦合倂才對。事實下，毫無疑義， 

咪fi米爾多數的人民都是那樣嚮往着的。 

現 , 一 件 重 要 事 實 。 在 爭 端 未 起 " 前 ， 咪 f l 米 

爾的印度佔領內約有回教徒二百离人。這二百萬 

回 教 徒 中 現 在 逃 往 A 斯 坦 的 巳 達 六 十 离 到 七 十 

萬人。這表明什麼呢？這不是一個信口開河的說法 

道是一個確憨有據的事實。這個堅強的證據就表明 

人民認誡了他們的安全、保障、發展才智的機會和改 

善生活的希望，究瓮應該在那一方。 

近在一九五〇年一月還發生了下列的事情。本 

人 茲 請 引 述 一 九 玉 〇 年 一 月 三 十 日 L a h o r e 的 C m ! 

and Military Gazette。這個新聞是一月二十九日在 

Rawalpindi發生的。該報載稱 

査 瞜 什 米 爾 邦 部 隊 先 : 計 五 百 人 ， 內 有 

軍 官 士 兵 及 眷 屬 ， 於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越 入 巴 某 斯 S 

境 內 。 據 》 4 長 M a r m a r Khan中梭稱，印度軍隊深 

®該邦部隊螢生叛變，現IF抹行堅強政策,擬將印 

度佔領鼷內咪什米爾邦部隊中之回教分子盡行淸 

除 。 

這個報紙接着長篇記载如何進行淸除的詳細情 

形。人數有五百之多，日期又這樣近'如果這些人 

能夠自由決擇的話，難道我們還會懷疑他們將要選 

取 那 一 方 面 喁 ？ 他 們 小 知 J ; 選 取 那 一 方 面 ， 而 B 

也知違那個地方是他們安全、保障、光榮、發展機會、 

文化進步和經濟繁榮的所在。 

好 罷 這 就 是 應 ^ 發 生 的 事 情 而 卻 不 曾 凝 生 。 

是 我 們 並 不 * 於 這 個 理 由 ， 就 要 汆 把 瞜 米 爾 合 

倂到IB某斯坦來。雙方原曾同實，舉行全民自由公 

JF表决，解決種個間題。那末，就舉行全民自由公 

ïF表决好了。第四六三次會議時，印度代表實IsÇLt 

不靑這様說過 呵有人假定，我們曾錚同實舉行 

全 民 自 由 公 I F 表 决 。 t B 他 接 着 又 說 呵 ， a 讓 我 

們儘最設法化小爭點罷。照他看來那種表決乃是 

一 種 錯 課 的 方 式 ， 所 " 他 說 本 人 說 過 這 個 主 張 

初看起來似乎是很好的其實卻是根木欠 妥的。印 

度前贫建議，全民表决要在某種條件下舉行，也是 

說，在全民表决還未舉行"前，非把該邦JF常狀％ 

恢 復 不 可 。 印 度 現 仍 承 認 這 個 建 , ， 要 堅 持 那 個 

條件。另一方面，巴幕斯坦似乎希望該邦就在現行 

混亂》ï常的狀W下舉行一個全民表决。這兩個立 

場 根 本 水 火 不 相 容 。 

兩 年 前 那 種 說 法 或 尙 可 行 時 至 今 日 那 

種 說 法 就 不 可 行 了 。 事 實 上 八 月 十 三 B 和 一 月 五 

日决讖案，乃是雙方所曾鄭窜同盲的。這兩個决譲 

案乃是圃際的文獻。首先，安全理事會硏究了這賴 

個問題其次，委員會研究了這罄個問題。經過了 

—雜年的研究，然後雙方纔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 

十三日和二十五日成it那個協議。現在jè無任何新 

潁的發展。整個問題厥在如何實行雙方巳經同官的 

决讒案。印度是否曾經同實那些决議Ik呢？那些决 

議Ils是否可"適用到某種事態呢？如果那些决餱案 

可以適用到大家認爲fff,的事態，那末我們就赏把 

它們適用到IF常事態如果那些决講Ik可以適用到 

大家認爲诋亂的事餓，那末我們就當把它們適用到 

诋亂事態。 

是 這 些 乃 是 决 識 ^ 所 規 定 的 條 款 事 實 上 在 

雙方還未同 f—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决譏11^"前，巴 

某斯坦自己也曾提出如何解决這個間題的意見。本 

人願意把那個盲見向理事會宣讀一下各位齄了，就 

可知羞我們一向對於這個問題的擗度。這是一九四 

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本人致委員會主席的—函。先 

前 本 人 a 粹 促 請 各 位 / 該 面 的 一 段 ， 伊 因 該 函 曾 

把巴某渐坦政府的全部主張，作了一悃言簡 fa^的 

說明，所以現在本人仍覺有向安全理事會宣讀全文 

的乂要 

—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吾人舉行會商之 

時，閣下提及委員會十一月二十日所擬全民表决提 

案草稿，曾請本人書面陳述fi*斯坦政府對於該項 

草 稿 之 初 步 意 見 。 

後來這憫提Ife經過若干修;DF變成了決議案。 

―本人曾向委員會說明，巴某斯坦政府業已 

授權本人與委員會洽商，M期詳細了解委員會所擬 

之全民自由公ÏF表决計割。我國政府闳知此項提象 

草稿現在尙屬試創性賓不用爲計論根據而a。《B 

我 國 政 府 亦 願 促 請 委 員 會 / r t 若 干 , 要 j e 則 ， 良 " 

仟何旨在實行全民自由公OF表决之計割，均應列入 

各該原則也。 

二 委 員 會 能 同 盲 全 民 自 由 公 I F 表 决 之 目 

的，旣在决定査謨喀什米爾邦究應倂入印度或巴某 

斯坦一問題，則爲實現此項目的起見，所有該邦人 

民 均 當 自 由 投 ^ ， 不 得 稍 受 膨 力 或 干 涉 , 同 時 兩 自 

治頜亦當在全民表决事官上享有平等地位，不得彼 

優於此。 

一五 



H施行膠力之方式，或用軍隊，或藉蒈l|ï， 

或憑民政機構。欲圖淸除或防止此等颸力，乂顦株 

取下列措施 

(a) 撒退所有外來軍隊， 

(b ) 使民政機構嚴守中立 

(C)畀予全民表决事宜雜監充分廣泛之樺力， 

(d )確保合法政治活動之絕對自由。 

四關於外來軍隊乂^完全撒退一節，吾人可 

得而言者卽営委員會八月十三日決讖集第一部分 

及 第 二 部 分 旣 猙 雙 方 ^ 行 之 時 ， 由 瞜 什 米 爾 部 隊 

乂 a 停 戰 p $ 族 人 , 乂 巳 撒 ^ ， 巴 A 斯 坦 箄 隊 及 大 

部卜P度軍隊方乂巳按叩V先同意之計劃撤離該邦。 

^ 至 休 戰 時 期 吿 終 之 頃 該 邦 法 律 秩 序 巳 恢 復 其 

畤〖¥存之外來軍隊殆惟印度爲維持治安而ft留該頃; 

之 部 隊 而 巳 。 t H 印 度 政 府 迄 仍 堅 持 在 什 米 爾 境 内 

留駐印度部隊，W慷從事防衞及維持治安之需。 

本 人 前 曾 官 讀 本 段 其 餘 部 分 因 此 現 時 特 把 這 

一 部 分 略 去 饊 績 官 讀 下 文 

卽使印度軍隊在全民表决事宜上1fe無影響咪 

什米皭人民之直接舉動單就印度軍隊駐留該邦一 

端而言，卽足構成一稗恫嚇力最，彼輩欲將該丼倂 

入卬度者,更難保不從而利用之。於是全民表决之 

自由與公îF勢將因rn度軍隊在全民表决期ifflti留 

該邦而 受嚴甫妨害 。 

其 次 民 政 機 構 對 於 丼 併 人 印 度 或 併 入 巴 某 

斯 j t B ̶ 事 ― 就 是 那 個 合 併 問 題 ̶ ̶ 乂 ^ 厳 守 公 

îF能度或中立餓度。固然，欲期各銳機構一律厳守 

此 種 態 度 ， 或 屬 ^ 礙 難 行 。 至 少 高 級 部 會 階 曆 乂 

-貝厳守此種能度，然後可如參譏員Aust in所云博 

得邦內全體人民之信仰與'复戴，同時雙方人民亦乂 

"此爲該邦政府對於合併間題；îF式表明中立之象徴 

也。安全理事會深信達到此項目的之最佳3^徑,莫 

如組設聯合政府，盡鼉公平容納各主要政黨。巴墓 

斯 政 府 î F 復 同 此 見 解 ， 倘 委 , 會 建 議 其 他 同 等 有 

效 途 涇 ， 巴 某 > ^ 坦 政 府 亦 願 予 " 考 虜 。 

â然當時委員會還沒>^把ft他途徑建譏出來。 

引文續稱 

其三全民表决事宜耱監顯然港有足W屐行職 

責之充分權力保譖全民表决絶對自由公:IF舉行。同 

時全民表决事宜總監肩爲擁有國pçf地位而又《覦本 

身蛾責之人物，其判斷、îF直及才能宜爲各方所衷 

i t 景 仰 。 

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和一九四九年一 

月五日决譏案得到兩國政府同意後，委員會曾凑兩 

大建樹。一件便是實行停火，這営然完全要歸功於 

委員會。另一件便是委s會商得了雙方的同盲，請 

准 任 命 A d m i r a l Chester W N i m i t z 爲 全 民 表 决 事 宜 

耱監，他在各方面的條件，都能符合Ji^來規定，勝 

仟這個職務，這是可爲閼係各方慶幸的。引文績 

稱 

除非保證此人確有順利赝行職責之適當權力， 

« 難 勸 其 搏 赏 此 項 * 大 貴 仟 。 

其 四 合 法 政 治 活 動 之 完 全 A 由 J i « 予 J ^ 保 

箝。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決議*第 

十一條至第十五條，卽係爲此目的而定，HJP印度 

及 巴 某 斯 t t 雙 方 接 受 。 馘 如 參 讖 員 A u s t i n 所 云 全 

民表决事宜耱監當有實現此項保證之充分權力。 

這 便 是 我 們 的 立 場 。 這 個 立 場 後 錚 那 兩 個 

决讖象稍加修改了，而那兩個决譏Ik又是雙方所曾 

接 受 的 旣 然 如 此 我 們 就 願 堅 守 這 個 修 J F W 後 的 

立 場 。 當 前 全 郯 困 難 ， 就 在 雙 方 還 有 異 見 從 軤 處 

說 雙 方 在 巳 經 換 定 好 了 的 若 干 事 項 之 解 稃 上 ， 還 

不能一致。安全理事會現在Ù臨的工作,就在找出 

̶ 種 方 式 化 昤 這 些 異 見 。 如 果 理 事 會 願 f 這 麼 做 

的;^，那末理事會本身便可宜佈如何决定化除這些 

異見的辦法，建議兩圃政府實行這個决定，龙說 

這 是 忭 們 所 巳 協 定 好 了 的 事 項 ， 務 請 你 們 實 行 。 

關於這點General McNaughton作過一番鲁試。他雖 

沒有企圖解释這些決議案的規定，《011曾企圖製定一 

個方^，"便克服這些困難，1Ê使赏事雙方和有關 

各 方 能 夠 步 入 次 一 時 期 把 這 種 種 事 撩 做 好 之 後 篛 

辦全民表决。如果理事會覺得這些提饞是公平的一 

一我們認爲是非m公平的——那末理事會顯然就赏 

無論如何，安全理事會都得對於這個問題作一 

决定，鄱得對於這個M題負起貴任。間題遷延迄今 

已經兩年有半。所有種種可怕的後果，我們已解一 

再促請安全理事會注盲，同時General McNaughton 

也在報吿書裏提及了。世界現在面臨這個威脅人類 

的厳重危機，大家一,£：指缀聯合阖加W扬救。萬一 

和平大遭破壊，烽火開始^延，就沒有一人——政 

治家也好，將軍也好，科學家也好——能夠預料破 

壊毀滅會到如何地步。屆時文明也m還在逡遠隔絕 

的 孤 島 上 或 在 谟 褰 生 存 ， 不 復 能 在 今 日 所 謂 文 

明地t3裹生長了。安全理事會乃是聯合國負責採取 

維持國際和平辦法的i要機關，所iJl這個重大賁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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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在它的身上。安全理事會前在一九四八年曾對這 

個 案 子 予 " 鎭 密 效 慮 ， 現 又 正 在 細 研 究 之 中 ， 雙 

方對於這個案子也曾向理事會發表過詳盡的聲明， 

各理事國也曾再三衡量。如果此時理事會再來規定 

一將來怎樣措辭，本人亳不介意̶̶ 

說在目前It形之下，採取這個、那悃或其他辦法確 

屬公平允當的解决，16a要求兩國政府照辦，那未 

那一國政府不肯照辦，那國政府就要擔負破壤,界 

和平的嚴重責任了。 

再過幾分鐘就要到六點鐘了。本人只,一個普 

^1性《的間題，《在這悃時閱內，促請理事會意 

̶下。前天我這位博學高貴的朋友，當他聲明結束 

之時，吿訴遇安全理事會說,印度政府如何關,£：維 

持和平，因此曾向巴某斯坦政府提鶄由兩國政府 

鄭重宣吿，决不"戰爭爲解决兩圑爭端的方法。我 

這位博學的朋友，也許想耍使人知道你看，我們 

是沒有好戰意向的。如果巴幕斯坦不肯接受這個主 

張，那末責任就赏由巴基斯坦擔負。 

後來又有其他間題發 料。輕一點說，這些两題-

生-

政府的因素。理事會完全明瞭瞜 f l米爾事件。本入 

又曾提到過關於連河和灌溉事件的爭端。理事會各 

位也許還從報紙上讀到了印度和巴某斯坦爲貨幣眨 

値一事而起的爭執。印度把一匕的通貨}g傲了，我們 

卻决定維持我們:é貨;？有的國際睢率，印度顯然不 

满意我們這個决定。結果，現在兩國貿易便陷於停 

頓了。此外，還有其他糾紛，例如離境人民財產間 

題及其解決辦法便是。因爲瞎什米爾事件沒有解 

决，所"問題逐漸堆積起來了。唯有等到瞜竹米爾 

事件解决以後，雙方纔可進而設法解決其他種種問 

f H 是 印 度 政 府 說 好 罷 H _ 讓 我 們 宣 吿 決 不 因 

爲這些問題而DF諸戰爭。印度軍事佔領瞜什米爾大 

邡 地 區 現 在 卻 說 " a 讓 我 們 决 定 不 因 此 而 作 戦 。 

好罷，那末怎様呢？我們怎樣解决這個問題呢？印 

度 耱 理 曾 說 那 個 两 題 B 餒 提 交 安 全 理 事 會 了 ，我 

們可 fel暫時不論。如果所謂暫時不諭一語還有少 

許 盲 義 的 話 那 末 它 就 只 能 當 作 這 樣 解 释 " 安 全 理 

事會IF在討論這個問題，不久就可得到解決，安全 

理事會解決這個pa題W方式，一定能爲雙方接受。 

如果印度說我們應該宣佈決不因爲這些爭媸而訴餚 

戦爭，那末我們便要這樣答覆 "a讓我們先行解決 

這些爭嫋罷，不然,至少也讓我們協識一個解决爭端 

的程序，使雙方人民確信我們會本公平允當均等的 

mu解决這些爭端。届時我們纔能宜怖，决不因 

此 而 作 戰 0 

這便是我們對於印度提議的答覆。本人茲引巴 

某斯坦耱理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在制憲大會裏的 

聲明如下 

我們的高級專員曾向印度祕書長說明印度和 

巴 某 斯 坦 的 * 要 爭 端 就 是 査 謨 咪 什 米 爾 問 題 眞 

鈉蓋(Junagadh )及其鄰近倂歸巴某斯坦各邦的問題， 

連河水利間題，離境人民財產問題，和印度停11*支 

同重申儘早實行聯合國印度巴某斯坦閬鹿委員會决 

讖集的願萆，在一九五〇年春舉行一個自由公IF的 

全民表決並B事先同耆用公斷的方式，解决關^决 

ayfe實行方面巳辉發生的或可能發生的一切異見。 

閼 於 具 納 蓋 及 其 鄰 近 各 邦 問 題 級 專 員 指 出 ， 

聯合國印度巴某斯坦問題委員會前曾奉命執行調解 

任務，如果31解不成他就建議兩國政府同f提交公 

斷決定。 

閼於連河水利問題高轵專員建議，這個問題 

乃是一個司法問題，因此兩國政府應赏事先同意交 

由圃際法院裁决。 

闢於離境人民財產問題，高級専,說明，這個 

問題^視運河水利問題解决結果而定，所W應該先 

行解决運河水利問題然後纔能解决離境人民財產 

問 題 。 至 於 後 者 的 解 決 方 式 首 先 應 用 談 判 ， 要 

時再用讕解，如果調解失敗，那末就用公斷。 

高級專員又說印度停 Ih支付各種資產，甚至 

國家銀行資產以及依據支付協定應該轉交巴某斯坦 

的金鎊差額，亦在停11:支付之列。這個問題也和上 

述問題一樣，如果談判失敗，兩國就應事先同意提 

交公斷解决。 

高鈒專員末了聲稱，如果印度政府同意上述的 

解决方式那末雙方就可進而協議這種髑解和公斷 

程 序 的 細 節 。 等 到 這 個 t a 讖 成 立 " 後 兩 國 政 府 使 

可 貧 佈 從 此 决 不 訴 譫 戦 爭 。 

印度政府的答複，不幸由於餺遞稽延，^了幾 

個星期,才只送到巴基斯坦政府。答覆襄面提出了 

—個對案據稱，兩圃政府應該貧佈它們譴責11?諸 

戰爭來解決現有或將來爭媸，它們同實經常連用談 

判、調解或公斷程序來解决這些爭端。調解或公斷 

宜由雙方爲此目的而協議設立的特別機構*持，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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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基斯坦政府現已提出答覆說明促進和平的唯 

̶途徑，厥在解决主要爭端單是一紙共同宣吿，而 

無具體行動以爲佐證，是不能令人信服的。也正因 

爲這個目的，所W巴某斯坦政府前曾提出上述那些 

具體切實的建讖，W便解決爭端時有一定程序可資 

J[循。巴某斯坦政府雖然曾錚促請印度政府,行考 

慮自己的意見同意採用若干具有約束性賓的方式， 

rfiï不單用一紙措辭籠統價値可疑的宣吿，可是截至 

現在爲ifc，印度政府還未接受這些建議。 

間題的當前撩形如此。印度政府的答覆，我們 

正在盼望中。只要印度政府對於我們所提解决各種 

爭端的確切方法，能夠提出任何建議，巴基斯坦都 

願予"研究。巴莱斯坦政府堅决相信，卽使雙方無 

法解决爭端本身，至少也當協定一種解决爭端的確 

切 ^ 序 ， 這 樣 一 來 雙 方 就 有 某 種 切 實 的 義 務 ， 等 

到時槻成熟，自然使會解决這些爭端了 。 

這便是我們的觀點。印度政府曾說，瞜+1米爾 

問 題 旣 巳 提 交 聯 合 國 / ， 暫 時 應 , 不 論 。 這 話 到 底 

是什糜意思呢r我們是否願意依《¥聯合國指示辦理 

呢？那誠不失爲解决這個間題的一法。但是暫時不 

論並非永遠不論，現在主要爭端懸而未决，隨時都 

有重啓戰端的危險一紙宣吿又有什麽用處呢？ 

HP我們看起來印度對於這些事件,實在毫44願 

意妥協的跡象。印度總理最近曾有一件關於這個間 

題 的 聲 明 ， 载 在 一 九 五 〇 年 二 月 七 日 倫 教 十 報 

裏。撐題爲尼赫魯s u瞜什米爾間題。該報說 

印度耱理Pandit Nehru今天在其押例每月舉行 

一次之記者招待會中稱，印度政府對於瞜什米爾間 

m仍擬繼績堅持向所信以爲是之主張，決不容許 

任何外碡力量之干與。 
M r Nehru謂蕖現巳漸覺_g無可_g。繼謂關於瞜 

什 米 爾 間 題 ， 外 國 報 界 迭 有 叫 囂 與 欺 騸 之 宣 傅 ， 

巴某斯坦政府及報界更有造^聳鹅之鬼怪a?纏宜 

傳，殊堪痛恨。印度迄今爲止，勉事抑制，未加報 

復 ， 西 北 邊 省 全 部 形 同 大 牢 獄 ， 部 族 地 區 全 部 

處 於 騷 亂 狀 態 ， 闳 屬 衆 所 週 知 之 事 也 。 

印度總理想把責任推到巴某斯坦政府身上。他 

接着又說本人深信本人對於啄什米爾間題所巳採 

取之一切步驟槪係ÎF確敢《本人名春作賭。這就 

是今天印度所持的態度。然而印度還請我們發表共 

同宣言，不因這些問趣而&諸戰爭。 

情形怎樣呢？印度巳粹倂吞了與納蓋，倂再了 

海達拉巴，而a軍事佔領了瞜>H米爾的大部。現在 

反要我們宣吿不訴諸戰爭。錦囊妙計，從此一切都 

解決了。不遇，我們覺得，還是讓我們在沒發表宣 

言W前就來解决這個問題罷，如其問題不能解决， 

那末我們至少《1當協定一稗解决這個間題的程序和 

一種應付解决期間偶發事變的方式，到了那個時候， 

我們才可發佈不事戰爭的宣言。這便是我們爲了9^ 

什米爾問題要向安全理事會請》W—點。 

本人發表這個聲明，一共佔去了兩次會瀵全郯 

和另外一次會議大部的時閬，現特再向安全理事會 

表示歉意。有時本人闡明某一問題，也許不乂說得 

那麽長久，有時本人計論某幾都分，甚至難免說得 

稍嫌激昂但是本人敢向理事會和印度代表保證，語 

調着重並非存《冒犯，也非有意敵對。說句私話，那 

些齄過本人在委員會和大會發言的人，都知道本人 

不幸一向就喜用力發言。本人認爲這様可W幫助闡 

明問題，也許本人這個見解是錯課的。無論如何，本 

人所說任何一句話，倘使在座各位受到震動或感到 

厭倦，本人都要向理事會和印度代表表示歉意。最 

後，承安全理事會主席及各位代表，"極大的耐4： 

和注意，聽取本人聲明，特此致謝。 

主 席 印 度 代 表 要 求 發 言 答 複 巴 某 斯 坦 代 表 所 

提各點。伊因時間巳晚如果沒有異議，我們可於 

明天再行集會，來鹅驭印度代表的意見。 

明天會議W後，本人擬耠理事會各位代表至少 

— 星 期 的 時 間 ， " 便 研 究 各 項 有 關 文 件 ， 互 相 

洽商理事會如何解决這個爭端的辦法。 

(午後六時零五分散會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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